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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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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空調器不能由兒童或有體力、感官或精神缺陷的人或缺乏經驗知識的人使用，除

非有負責他們安全的人對他們進行與空調器使用有關的監督和指導。

請照看好兒童，確保他們不玩耍本空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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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沒有正確使用產品或因疏忽或誤用造成產品損壞；

2.沒有遵守製造商的書面說明，更改、改造、維修或與其他設備一起使用產品；

3.經核實，產品缺陷是直接由腐蝕性氣體造成的；

4.經核實，產品在運輸過程中因操作不當出現缺陷；

5.未按使用說明書或相關規定進行操作、維護、保養造成機組損壞的；

6.經核實，問題或爭議是由非製造商的零配件的質量、規格或性能發生的或造成的；

7.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或使用環境惡劣造成損壞的。

免責條款

下列原因造成的人身、財產等損失，製造商概不負責：

安裝、移裝、維修空調器前須與經銷商或者當地客戶服務中心聯繫，由特約單位

進行安裝、移裝、維修；非特約單位安裝、移裝、維修可能會造成嚴重損壞空調

器或人員傷亡的危險。

在空調器安裝、維修、拆卸過程中，當制冷劑出現泄露或者需要將制冷劑排除時，

請按照當地法規要求或聯系具有相關專業資質的人員進行處理。

8.

9.室內機連接頭應該連接在室外。

本電器不預期供生理、感知、心智能力、經驗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包含孩童）使

用，除非在對其負有安全責任的人員之監護或指導下安全使用。

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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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可燃R32冷媒的産品。

在使用此産品前，請先閱讀用戶手冊。

在安裝此産品前，請先閱讀安裝手冊。

在維修此産品前，請先閱讀服務手冊。

為了實現空調的功能，一種特殊的冷媒（R32）在系統中循環，該冷媒具有清潔
環保、無味可燃等特點，但是該冷媒可燃性很低，只有用明火才能點燃。
在某種條件下，此冷媒可能會導致爆炸。

與普通冷媒相比，R32是一種沒有污染的冷媒，而且對大氣層沒有破壞，對溫室效

應的影響也很低。R32有很好的熱力特征，同時又有很高的能效，因此灌注量很低。 

請勿使用非制造商推薦的方法來加速化霜過程。如果需要維修，聯系您最近的授

權服務中心，由非授權人維修可能會産生危險。空調器需儲存在沒有連續火源

的房間。

冷媒

灌注易燃氣體R32的空調器，如果需要維修，請閱讀專門手冊。請嚴格遵守制造
商要求。請注意冷媒無味。

警告:

空調器應安裝，操作和儲存在大于X平方米的房間内
安全操作”章节表格a）

（。X空間需要見“可燃冷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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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氣運轉範圍:  室內側2 7℃以下，室外側-7 ℃~2 4℃。 
GPR/GKS/GKQ-72HI:
冷氣運轉範圍:  室內側21℃~32℃以下，室外側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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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導風板

下導風板



此遙控器為通用遙控器，部分機型有此功能
部分機型沒有此功能，具體以實際機型為凖

4

WiFi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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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遙控器為通用遙控器，部分機型有此功能、部分機型無此功能，具體請以實際
機型為凖。
接通電源後，空調器發出“嘀”聲，室內機上的運行指示燈亮（紅色，不同的機
型指示燈顏色不相同），此時可通過遙控器對空調器進行操作。

（指示燈僅
適用於部份機型）。此時可按“  ”或“  ”鍵調整設定溫度，按“風速”按鍵
可調整風擋大小，按“上下風擺”按鍵可調整送風角度。

亮（指示燈僅適用於部份機型）。在除濕模式下，風擋不可調，按“上下風擺”
按鍵可調整送風角度。

指示燈亮（指示燈僅適用於部份機型）。此時按“風速”按鍵可調整風擋大小，
按“上下風擺”按鍵可調整送風角度。

亮（指示燈
僅適用於部份機型）。此時可按“  ”或“  ”鍵調整設定溫度，按“風速”鍵
可調整風擋。按“上下風擺”鍵可調整送風角度。（單冷機不接收暖氣模式信號，
如果遙控器設置在暖氣模式下，按“開/關”鍵開機，機器無法啟動。）

自動、靜音檔、低檔、

低中檔、中檔、中高檔、高檔。



自動（自動）、靜音檔（   ）、低檔（   ）

6

低中檔（    ）、中檔（       ）、中高檔（           ）、高檔（            ）。

（低檔、低中檔、中檔、
中高檔、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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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氣模式下：

(1)當初始設定溫度為16-23℃(61～73℉)，設定舒眠功能後，溫度將每小時增

1 2   3



當 將 運 時 溫 將

溫 運

當 設 溫 為 ℉ 設 溫 將 時

當 將 運 時 溫 將

溫 運

當 設 溫 為 ℉ 設 溫 將 時

當 將 運 時 溫 將

溫 運

當 設 溫 為 ℉ 運 時 溫 將 溫

運

氣

當 設 溫 為 ℉ 將 設 溫 運

當 設 溫 為 ℉ 設 溫 將 時

當 將 溫 運

當 設 溫 為 ℉ 設 溫 將 時

當 將 溫 運

當 設 溫 為 ℉ 設 溫 將 時

當 將 溫 運

設 線

長 強鍵 遙 進 戶個 線設

時 遙 將顯 時 設 溫 將閃爍顯 設

線溫 進 時顯 溫 為 廠時設 線溫

鍵 調 對應 設 溫 當調 強 鍵確

認 時 遙 時 時將 動 設 溫 顯 顯 區將

閃爍顯 設 線對應溫

驟 時溫 設 則 線設 時遙

復 來 時顯

詢 設 線

進 戶個 設 戶 詢 線設 辦 設 線

設 溫 強鍵確認

設 詢過 連續 沒 鍵 線設

將 動 遙 將 復 來 顯 設 詢過 開 關

鍵 線設 詢 將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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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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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功能開啓時，遙控器上顯示“WiFi”圖標；WiFi功能關閉時，不顯示“WiFi”圖標。

如何開啓WiFi：按下WiFi鍵即刻開啓WiFi功能。

如何關閉WiFi：長按5秒WiFi鍵關閉WiFi功能。

關機狀態下，長按“模式”和“WiFi”鍵持續1秒，WiFi模塊將會恢複出廠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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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扣
卡扣

取出過濾網
雙手按箭頭指示向後按壓兩側彈
扣，同時向上提起過濾網，使其脫
離卡扣，向前拉，取出過濾網。

清洗完成後，按取下相反步驟將過
濾網沿兩側導軌推入，向下按壓過
濾網邊緣，按箭頭指示方向安裝到
位。

安裝過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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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H6

F1

F2

F0

E6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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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 2.1 2.2 2.3 2.4 2.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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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6.1 7 7.9 8.9 10 11.2 12.4 13.6 15 16.3 17.8 19.3

1.6 1.9 2.1 2.4 2.8 3.1 3.4 3.8 4.2 4.6 5 5.5 6

1.1 1.3 1.4 1.6 1.8 2.1 2.3 2.6 2.8 3.1 3.4 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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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冷媒的安全操作

安裝和維修人員的資質要求

安裝須知

維修須知

焊接

所有從事制冷系統的安裝維修人員需要有權威組織頒發的有效正式和具有行業

認可的從事制冷系統的資格。如果需要其他技術人員來維修和維護空調器，他們

需在有使用可燃冷媒資質人員的監督下進行。

只能通過設備生廠商推薦的方法維修設備。

此空調器不能在有火的房間裏使用（例如，火源，燃氣爐，加熱器)。

不能在連接管上鑿洞或用火燒連接管。 

安裝後必須進行檢漏測試。

檢查維修面積和房間面積是否滿足銘牌的要求。

- 只能在滿足銘牌的要求的房間內才允許操作此空調器。

檢查維修區域是否通風良好。 

- 操作過程中需保持持續的通風狀態。

檢查在維修區域是否有火源或潛在的火源。

- 在維修區域不允許有明火。同時需懸挂“禁止吸煙”警告標示。

檢查空調器標示是否完好。

如果在維修過程中需要剪切或焊接冷媒系統，請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 更換模糊不清的或損壞的警告標示。

表a - 最小房間面積（m ）

2

最小房間

面積（m ）

灌注量(kg)

窗機

柜機

壁挂機

天井機

此空調器必須在要求最少房間面積的以上的房間使用。 最少房間面積請見銘牌或

以下表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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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冷媒的安全操作

灌注冷媒

運輸和儲存的安全說明

冷媒需儲存到特定的儲存罐中。

確保在抽真空的出口附件沒有任何明火，並通風良好。 

使用R32特殊的冷媒灌注機器。確保不同的冷媒不會混合在一起。 

在灌注冷媒時，冷媒罐應保持豎立狀態。

冷媒灌注完成後（或沒有完成），在系統上貼上標簽。

不要過量灌注。

冷媒灌注完成後，請在試運行前進行泄露檢測。

在卸貨或打開集裝箱前請使用可燃氣體檢測儀檢測。

無火源和煙霧。

根據當地規則和法律。

a. 關閉機器並切斷電源。

b. 排掉冷媒。

c. 抽真空。

d. 用N2氣體清洗。

e. 切割或焊接。

f. 拿到維修點進行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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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天花板
最少15cm

距離牆壁
最少15cm

距離障礙物
最少250cm

距離地面
最少300cm

距離牆壁
最少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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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安全，請注意下列各項

警告

安裝或移機時制冷劑回路中不能混入除制冷劑以外的其它物質，
管內不要殘留空氣。

若空氣或者其它物質混入會導致系列壓力升高，發生壓縮機爆列事故引起傷害。

移機或維修需要回收制冷劑時，首先進行制冷運轉，再完全關閉

高壓側閥門(液閥)，約30-40秒后，完全關閉低壓側閥門(氣閥)，

立即停止運轉并切斷電源。注意，最長收氟時間不得超過1分鐘。
若收氟時間過長，可能有空氣混入導致系統壓力升高，發生壓縮機爆裂事故引

起傷害。

回收制冷劑時，必須確保完全關閉液閥及氣閥并切斷電源后，才
能拆卸連接管。
若未切斷電源壓縮機仍在運轉，并在截止閥開啟時就拆卸連接管，會有空氣混
入導致系統壓力升高，發生壓縮機爆裂事故引起傷害。

裝機時，在啟動壓縮機前必須確保連接管已安全連接。
若在連接管連接完成前，并在截止閥開啟時啟動壓縮機，會有空氣混入導致系
統壓力升高，發生壓縮機爆裂事故引起傷害。

電源線中間不許接駁。當連接電源線長度不夠時，請聯繫當地電器
特約維修中心重新配備一條長度足夠的專用電源線。
若接駁不良，可能引起觸電或火災事故。

室內外機組之間的電源線，須使用規定的電源線正確連接，并使
接線端子不直接受到外力的影響，用固線夾固定好。
若電源線容量不足或接錯線或端子接觸不良等都可能引起觸電或火災事故。

安裝或移機時切勿注入與銘牌不一致或不合格的制冷劑。

若注入與銘牌不一致或不合格的制冷劑，可能導致運轉不暢、誤動作、機械故

障等問題，甚至可能發生重大安全事故。

禁止安裝在有可能洩漏腐蝕性或可燃性氣體的地方。
若發生氣體洩漏并聚集在機組周圍，可能引起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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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I 線

線 線 線 於

空調器的安裝要符合國家電路要求。

空调器充注R32冷媒，維修時請嚴格遵守制造商的要求，詳細維修操

作請維修人員參照“可燃冷媒的安全操作”章节。

線
於 線

線

線 線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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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燃冷媒的安全操作”章节表格a）

10 本産品安裝、使用、維修、儲存時的房間面積應大于Xm 2。（  X空間需要見“可



GPR/GKS/GKQ-23/29/36/41:

24

Φ70mm Φ70mm

GPR/GKS/GKQ-50:

或Φ70

Φ70mm

GPR/GKS/GKQ-63/72/80:

Φ70mm



Φ55或
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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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8''
1/2''
5/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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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機
空調機

室外機

白(藍) 黑 紅(棕)綠(黃/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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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準管長的基礎上,

30

R32

内機節流 外機節流

280

注意：表中的制冷劑追加量僅為參考值，非強制性指標。

16

40

80

136

200 200

280

48

24

12

12

200

280

96

96

40

161/4''

1/4'' 或 3/8''

1/2''

5/8''

3/4''

7/8''

3/8'' 或 1/2''

5/8'' 或  3/4''

3/4'' 或  7/8''

1'' 或 1 1/4''  

_

_

連接配管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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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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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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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手冊應該包括以下有關器具功能和適用性的資訊：
——關於可燃製冷劑管路的空間的資訊，包括聲明：
       管路組件的安裝應該保持所需要的最小空間；
       管路組件應加以防護以防止機械損傷，對可燃製冷劑，除了A2L製冷劑其安裝管路
符合22.116，如果安裝空間的面積小於附錄GG中的Amin，則不能安裝在不通風的空間
。對於場地充注，因為不同管路長度對製冷劑充注的影響應確定。 
       應遵守國家氣體法規的規定；
       依據22.118所建立的機械連接在維修中應是易於觸及的；
       最小房屋面積應以表格形式或者以沒有引用公式的單一數值形式在手冊中給出；
——最大製冷劑充注量(mmax)；
——相關說明關於如何確定附加製冷劑充注和如何完成廠家提供的銘牌上的製冷劑充
注，7.107要求;
——最小氣流量（如果附錄GG需要）；
——製冷劑的處理、安裝、清潔、維修和處置等資訊；
——對使用了可燃製冷劑的器具，說明應包含最小安裝高度hinst(當需要計算Amin時
)，製冷劑充注量mc和最小房間面積Amin或處理的最小房間面積TAmin(適用時)。附加
的最小房間面積數據應基於其他安裝高度和/或充注等級來提供；
——保持通風口沒有阻礙物的警示；
——應只能按照製造商推薦的方式進行維修的提示；
——詳細的說明關於如何安裝器具來確保安裝器具的釋放高度h0不低於用來計算Amin
的h0； 
——警告：連接到器具的管道不能含一個潛在點燃源。
——到外部區域節氣閥和/或機械通風的佈線的說明，如果需要滿足條款GG.9，來確
定當探測洩露時，區域節氣閥完全打開且附加的機械通風工作；
——對依靠於GG.8.3的安全措施的器具，到外部通風的佈線的說明；
——當廠家指定了一個遠程放置製冷劑感應器時，應提供說明來描述什麼時候需要、
怎麼安裝和連接感應器；
——對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器具，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相連，送風和回風
應直接通到空間。開放區域如夾層天花板不應用作回風通道；
——如下資訊要求適用於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加強型緊固製冷系統：
  在佔據空間內的設備管路的安裝方式在工作和維修時可以防護意外傷害。
  應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製冷管路的震動或抖動。
  保護裝置、管路和附件應盡可能的防護負面環境影響，如，冷凝水和放水管結冰的
危險，或灰層和碎片的累積。
  應要求管道末端的膨脹和收縮。
  製冷系統中的管道，其設計和安裝應使液壓衝擊而損壞系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電磁閥應正確放置在管道內來避免液壓衝擊。
  電磁閥在液體製冷劑中不應堵塞，除非在製冷系統低壓側有足夠的泄壓。
  鋼管和元器件在施加任何絕緣之前，應加防腐塗層來防護不受腐蝕。
  柔性管道元件應防止機械傷害、扭轉或其他力引起的過壓。應每年進行機械傷害檢
查。

  室內設備和管路應緊固的安裝和防護，使得在移動傢俱或裝修時，不會發生設備的
意外破裂。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最小房間面積可基於GG.12.2中製冷劑的最大洩露量來確定。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與佔據空間相關的製冷系統中閥的位置應按GG.12.1中所述。
  場地製成的製冷劑連接室內裝置應進行緊密性測試。測試方法應有一個每年5克制
冷劑的敏感度或更好，在至少0.25倍最大允許壓力的壓力下。不應探測到洩露。
——對GG.8.3中指定的機械通風，房間的抽風口應位於等於或低於製冷劑釋放點。對
地板安裝的裝置，應盡可能的低。抽風口的位置應與進風口有足夠的距離，來防止再
次流通到場所。

不通風區域
對任何製冷線路含量超過m1的器具，手冊中應包含這樣的申明，如果將使用可燃製冷
劑的器具安裝在不通風的區域，其結構應保證在製冷劑洩露的情況下不會因製冷劑聚
集而導致著火或爆炸的危險。它應包含：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與工作時的房間面積相當的房間；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氣器具)或其他潛
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的房間內。
-警示：如果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安
裝在房間面積小於條款GG.2中Amin，則該房間應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
氣器具)或其他潛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生火裝置可安裝在同
個場地如果裝置提供了有效的火焰制止方式；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應提供含如
下內容的警示：“可能成為潛在點燃源的輔助裝置不應安裝在管道中。該潛在點燃源
的示例，溫度超過X℃的熱表面和電子開關裝置”；
注：X為22.117定義的最大允許表面溫度。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警示：只有
通過器具廠家認可或申明的合適製冷劑的輔助裝置才能安裝在連接管路系統。廠家可
以在說明書中列出所有被廠家認可的輔助裝置和使用指定器具的型號，如果那些裝置
可能會成為點燃源。
製造商應指明其他有可能造成製冷劑著火的潛在的持續火源。
器具的貯存應能防止因事故引起的機械損傷。

維修資訊
手冊中應當包含以下維修人員在維修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時所規定的內容：

對場地的檢查
在對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進行維修之前，必須進行安全檢查，以確保將發生燃燒的
危險降到最低。修理製冷系統時，應當在對系統進行處理工作之前遵守下麵所述的注
意事項。

工作程式
應當在受控的程式下進行工作，以使進行工作時由可燃性氣體或蒸汽所呈現的危險最

小。

主要工作區域
所有維修人員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應該知道所進行工作的性質。應避免在限定區域內
工作。應當將工作區域劃分開，通過控制可燃物質以確保在此區域內的工作條件是安
全的。

檢查製冷劑是否存在
工作前和工作過程當中應當使用適當的製冷劑監測儀在區域內進行檢查，確保技術人
員意識到存在潛在可燃性氣體。確保所用的檢漏設備適用於可燃製冷劑，如：無火花
，充分密封或本身是安全的檢漏設備。

滅火器的放置
如果對於製冷設備或任何相關的部件進行加熱操作時，適當的滅火器具應該放在易於
拿到的地方。在裝料臺附近放置一個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

禁止火源
從事與暴露在外的容納有或曾經容納可燃製冷劑的管路相關的工作時，不應使用能引
起燃燒或爆炸危險的各種形式的火源。所有可能的火源，包括吸煙在內，在可燃製冷
劑有可能被釋放到周邊環境中時，一定要遠離安裝、修理、移機、處置的地點。在開
始工作之前，要對於設備周邊的環境進行檢查以確保沒有易燃或起火的危險。應明示
“禁止吸煙”的標記。

通風的區域
確保在打開系統前或進行任何加熱作業時，區域是開放的或是充分通風的。在操作過
程中應當保持持續的通風狀態。流通的空氣應當可以使洩漏出來的製冷劑很快疏散並
且更易於排放到大氣中。

製冷設備的檢查
如果改變電氣元件，這些電氣元件應按照使用目的和正確的操作規定進行安裝。任何
時刻，都應當遵守製造商的維護和維修指南。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技術部門。
對於使用可燃製冷劑器具的安裝適用以下檢查專案：

充注製冷劑區域的尺寸應該和安裝含有製冷劑部件的房間尺寸一致。
通風設備及通風口應充分工作，且無阻礙。
如果使用間接的製冷迴圈，則應檢查二級回路中是否有製冷劑存在。
器具上的標識應清晰可見。應修正模糊不清的標記和符號。
製冷管路或電氣元件不應安裝在含有可能腐蝕帶有製冷劑元件的環境中，除非電

氣元件本身由 抗腐蝕的物質製成或具有適當的防腐措施。）

電氣裝置的檢查
電氣元件的維修和維護應包括初始的安全檢查和元件檢查程式。如果存在危及安全的
缺陷，則要將器具電源斷電，直到缺陷得到妥善的處置。如果最後不能完全消除缺陷

，而且又必須繼續操作，那麼就應當採取適當的臨時解決辦法。將此情況報告給器具
的所有者，並且對所有相關人員提出警告。
初始的安全檢查應當包括：

電容放電：此檢查應以一種安全的方式進行，以避免產生電火花；
在充注、回收和清洗系統的過程中沒有裸露在外的電氣元件和配線；
接地的連續性。

密封元件的維修
    維修封閉元件時，在打開密封的蓋子之前應先斷開設備的供電電源。如果在維修
過程中必須有電力供給，那就要對最危險的位置點進行不間斷的洩漏檢測操作，以防
止潛在的危險情況出現。
    對電氣元件的下述維修中應特別注意不會發生影響防護等級的外殼更換。這些維
修包括：線纜受損，過量連接，端子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定安裝，密封受損，密封蓋裝
配的不正確，等等。
確保設備安全的放置。
確保密封或密封材料不會由於老化而喪失防止可燃性氣體進入的作用。替代部件應當
符合製造商的規範要求。
注：使用含矽的密封劑可能會減弱檢漏設備的檢測能力。本質安全型元件在操作之前
不必絕緣。

本質安全型元件的維修
不能確保器具在使用過程中不超過允許電壓和電流的限定時，不得在回路中使用任何
永久的電感或電容。
本質安全型元件是唯一可以在可燃性氣體內繼續工作的類型。測試儀器要設定在正確
的檔位上。
更換的器具只能使用生產廠提供的零部件（只能按照製造商指定的元件進行更換）。
其他部件可能會由於氣體洩漏導致製冷劑起火。

線纜
檢查線纜是否存在磨損、被腐蝕、過壓、震動的現象，周圍的環境是否有鋒能利的邊
緣或其他不利的影響。檢查要考慮像壓縮機、風扇產生老化或持續震動的影響。

可燃製冷劑的檢查
檢查製冷劑的洩漏應當在沒有潛在點火源的環境中進行。不應使用鹵素探頭（或其他
任何使用明火的探測器）進行檢測。

洩漏檢測方法
對於含有可燃性製冷劑的系統，可以採用以下檢測洩漏的方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電子檢漏儀將用於可燃性製冷劑的檢測，但是靈敏度可能達不到要求，或是可能需要
重新校準。（檢測器具的校準應當在不含製冷劑的環境中進行）確保檢測器具不會成
為潛在的火源，並且適合對相應的製冷劑進行檢測。檢漏儀應當設定為製冷劑的最低
燃燒限值百分數，調到適合的所用製冷劑並確定合適的氣體濃度（最大25%）。

洩漏檢測儀所用的液體適用於大多數製冷劑，但是不要使用含氯的溶劑，以防止氯和
製冷劑發生反應以及腐蝕銅制的管路。
如果懷疑有洩漏，那麼要將所有的可見火源從現場移走或將火熄滅。
如果發生洩漏的位置需要進行焊接，那麼就要回收所有的製冷劑，或者將製冷劑全部
隔離在遠離洩漏點的部位（使用截止閥門）。在進行焊接之前以及在焊接的過程中，
要使用無氧氮（OFN）對整個系統進行淨化。

移除和抽真空
當打開製冷劑回路進行維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時，應當使用常規的程式。但考
慮到可燃性，要遵守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的，應按照以下程式：

排除製冷劑
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抽真空
再次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切割或進行焊接

製冷劑應當被回收到合適的儲存罐中。系統應當用無氧氮進行“沖洗”以確保安全。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重複幾次。此作業不得使用壓縮空氣或氧氣進行。
沖洗過程在系統真空狀態下向系統內充入無氧氮直至達到工作壓力，然後將無氧氮排
放到大氣中，最後再將系統抽成真空。重複此過程直至系統中的製冷劑全部消失。最
後一次充入無氧氮後，排放氣體至大氣壓力，使系統可以進行焊接。如果進行管路焊
接作業，這一操作是必須進行的。
確保真空泵的出口附近沒有任何點火源並且通風良好。

充注製冷劑程式
作為對常規程式的補充，增加以下需求：
——確保在使用製冷劑充注器具時，不會發生不同製冷劑之間的互相污染。包含製冷
劑的管線的總長應當盡可能最短，以減少製冷劑在其內的殘餘量；
——儲罐要保持垂直向上；
——確保製冷系統在充注製冷劑前接地；
——充注完成後（或尚未完成時）在系統上貼上標籤；
——千萬注意不要過量充注。
在向系統再次充注之前用無氧氮進行壓力測試。充注完成後要在試運行之前進行洩漏
測試。在離開該地點時要再進行一次洩漏測試。

報廢
在進行此程式前，技術人員應該對於設備以及它所有的特點都已十分熟悉。推薦實施
安全回收製冷劑的做法。如果對回收的製冷劑進行再利用，進行作業之前，需要對製
冷劑和油的樣本進行分析。在測試之前要保證得到有效的電源。
a)熟悉設備和操作；
b)斷開電源；
c)在進行此程式前確保：

如果需要，機械操作設備應便於對製冷劑儲罐進行操作；

所有的人身保護器具是有效的，並且能被正確使用；
整個回收過程要在有資質的人員指導下進行；
回收設備和儲罐應符合相應的標準。

d)如果可能，對製冷系統抽真空；
e)如果達不到真空，要從多處進行抽取，以抽出系統各部分中的製冷劑；
f)在開始回收之前要確保儲罐在容許的數值範圍內；
g)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開啟回收設備並進行操作；
h)不要將儲罐裝得過滿。（不能超過80%的液體容量）；
i)即便是臨時的，也不得超過儲罐的最大工作壓力；
j)儲罐正確罐裝，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後，要確保儲罐和設備迅速移走，並且設備所有
的截止閥門均已關閉；
k)回收的製冷劑在清潔和檢查前不得用於另一製冷系統。

標識
器具在報廢並且排空製冷劑後應有用於聲明的標識（器具應貼有標籤聲明此器具已經
報廢並排空製冷劑）。標識應有日期和符號。確保器具上的標識能反映出此器具包含
可燃製冷劑。

回收
不論是維修還是報廢，當從製冷系統去除製冷劑時，推薦使用安全回收的辦法。
確保把製冷劑轉移到儲罐中時，只使用適當的製冷劑儲罐。確保儲罐的數量與整個系
統中的製冷劑量相符。所有的儲罐都被指定用於回收製冷劑並且對製冷劑進行了標識
（也就是用於回收製冷劑的專用儲罐）。儲罐應配有減壓閥和能正常工作的關聯截止
閥。如果可能，空的儲罐在使用前應抽真空，並保持低溫狀態。
回收設備應當保持良好的正常工作狀態，在附近要有一組關於設備的操作說明，並且
要適合進行可燃製冷劑的回收。另外，還要有一套計量過且能夠正常使用的稱重設備
。管路在介面處應當使用密封聯接，並且保持良好的使用條件。在使用前，檢查回收
機是否出於滿意的工作狀態，是否得到完善的保養，任何關聯的電器部件都已密封，
一旦產生洩漏，不會造成起火。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商。
回收的製冷劑應當裝在相應的儲罐中，和廢棄物轉移的清單一起，返還給製冷劑製造
商。不要在回收器具尤其是儲罐中混裝製冷劑。
拆除壓縮機或是排除壓縮機油時，要確保壓縮機已經抽真空，潤滑油中沒有殘留可燃
製冷劑。要在壓縮機返回供應商之前抽真空。只能通過使用電加熱帶加熱壓縮機加快
此過程。當油從系統中排出時，應當確保安全。



手冊應該包括以下有關器具功能和適用性的資訊：
——關於可燃製冷劑管路的空間的資訊，包括聲明：

管路組件的安裝應該保持所需要的最小空間；
管路組件應加以防護以防止機械損傷，對可燃製冷劑，除了A2L製冷劑其安裝管路

符合22.116，如果安裝空間的面積小於附錄GG中的Amin，則不能安裝在不通風的空間
。對於場地充注，因為不同管路長度對製冷劑充注的影響應確定。 

應遵守國家氣體法規的規定；
依據22.118所建立的機械連接在維修中應是易於觸及的；
最小房屋面積應以表格形式或者以沒有引用公式的單一數值形式在手冊中給出；

——最大製冷劑充注量(mmax)；
——相關說明關於如何確定附加製冷劑充注和如何完成廠家提供的銘牌上的製冷劑充
注，7.107要求;
——最小氣流量（如果附錄GG需要）；
——製冷劑的處理、安裝、清潔、維修和處置等資訊；
——對使用了可燃製冷劑的器具，說明應包含最小安裝高度hinst(當需要計算Amin時
)，製冷劑充注量mc和最小房間面積Amin或處理的最小房間面積TAmin(適用時)。附加
的最小房間面積數據應基於其他安裝高度和/或充注等級來提供；
——保持通風口沒有阻礙物的警示；
——應只能按照製造商推薦的方式進行維修的提示；
——詳細的說明關於如何安裝器具來確保安裝器具的釋放高度h0不低於用來計算Amin
的h0； 
——警告：連接到器具的管道不能含一個潛在點燃源。
——到外部區域節氣閥和/或機械通風的佈線的說明，如果需要滿足條款GG.9，來確
定當探測洩露時，區域節氣閥完全打開且附加的機械通風工作；
——對依靠於GG.8.3的安全措施的器具，到外部通風的佈線的說明；
——當廠家指定了一個遠程放置製冷劑感應器時，應提供說明來描述什麼時候需要、
怎麼安裝和連接感應器；
——對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器具，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相連，送風和回風
應直接通到空間。開放區域如夾層天花板不應用作回風通道；
——如下資訊要求適用於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加強型緊固製冷系統：
  在佔據空間內的設備管路的安裝方式在工作和維修時可以防護意外傷害。
  應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製冷管路的震動或抖動。
  保護裝置、管路和附件應盡可能的防護負面環境影響，如，冷凝水和放水管結冰的
危險，或灰層和碎片的累積。
  應要求管道末端的膨脹和收縮。
  製冷系統中的管道，其設計和安裝應使液壓衝擊而損壞系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電磁閥應正確放置在管道內來避免液壓衝擊。
  電磁閥在液體製冷劑中不應堵塞，除非在製冷系統低壓側有足夠的泄壓。
  鋼管和元器件在施加任何絕緣之前，應加防腐塗層來防護不受腐蝕。
  柔性管道元件應防止機械傷害、扭轉或其他力引起的過壓。應每年進行機械傷害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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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室內設備和管路應緊固的安裝和防護，使得在移動傢俱或裝修時，不會發生設備的
意外破裂。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最小房間面積可基於GG.12.2中製冷劑的最大洩露量來確定。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與佔據空間相關的製冷系統中閥的位置應按GG.12.1中所述。
  場地製成的製冷劑連接室內裝置應進行緊密性測試。測試方法應有一個每年5克制
冷劑的敏感度或更好，在至少0.25倍最大允許壓力的壓力下。不應探測到洩露。
——對GG.8.3中指定的機械通風，房間的抽風口應位於等於或低於製冷劑釋放點。對
地板安裝的裝置，應盡可能的低。抽風口的位置應與進風口有足夠的距離，來防止再
次流通到場所。

不通風區域
對任何製冷線路含量超過m1的器具，手冊中應包含這樣的申明，如果將使用可燃製冷
劑的器具安裝在不通風的區域，其結構應保證在製冷劑洩露的情況下不會因製冷劑聚
集而導致著火或爆炸的危險。它應包含：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與工作時的房間面積相當的房間；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氣器具)或其他潛
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的房間內。
-警示：如果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安
裝在房間面積小於條款GG.2中Amin，則該房間應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
氣器具)或其他潛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生火裝置可安裝在同
個場地如果裝置提供了有效的火焰制止方式；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應提供含如
下內容的警示：“可能成為潛在點燃源的輔助裝置不應安裝在管道中。該潛在點燃源
的示例，溫度超過X℃的熱表面和電子開關裝置”；
注：X為22.117定義的最大允許表面溫度。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警示：只有
通過器具廠家認可或申明的合適製冷劑的輔助裝置才能安裝在連接管路系統。廠家可
以在說明書中列出所有被廠家認可的輔助裝置和使用指定器具的型號，如果那些裝置
可能會成為點燃源。
製造商應指明其他有可能造成製冷劑著火的潛在的持續火源。
器具的貯存應能防止因事故引起的機械損傷。

維修資訊
手冊中應當包含以下維修人員在維修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時所規定的內容：

對場地的檢查
在對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進行維修之前，必須進行安全檢查，以確保將發生燃燒的
危險降到最低。修理製冷系統時，應當在對系統進行處理工作之前遵守下麵所述的注
意事項。

工作程式
應當在受控的程式下進行工作，以使進行工作時由可燃性氣體或蒸汽所呈現的危險最

小。

主要工作區域
所有維修人員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應該知道所進行工作的性質。應避免在限定區域內
工作。應當將工作區域劃分開，通過控制可燃物質以確保在此區域內的工作條件是安
全的。

檢查製冷劑是否存在
工作前和工作過程當中應當使用適當的製冷劑監測儀在區域內進行檢查，確保技術人
員意識到存在潛在可燃性氣體。確保所用的檢漏設備適用於可燃製冷劑，如：無火花
，充分密封或本身是安全的檢漏設備。

滅火器的放置
如果對於製冷設備或任何相關的部件進行加熱操作時，適當的滅火器具應該放在易於
拿到的地方。在裝料臺附近放置一個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

禁止火源
從事與暴露在外的容納有或曾經容納可燃製冷劑的管路相關的工作時，不應使用能引
起燃燒或爆炸危險的各種形式的火源。所有可能的火源，包括吸煙在內，在可燃製冷
劑有可能被釋放到周邊環境中時，一定要遠離安裝、修理、移機、處置的地點。在開
始工作之前，要對於設備周邊的環境進行檢查以確保沒有易燃或起火的危險。應明示
“禁止吸煙”的標記。

通風的區域
確保在打開系統前或進行任何加熱作業時，區域是開放的或是充分通風的。在操作過
程中應當保持持續的通風狀態。流通的空氣應當可以使洩漏出來的製冷劑很快疏散並
且更易於排放到大氣中。

製冷設備的檢查
如果改變電氣元件，這些電氣元件應按照使用目的和正確的操作規定進行安裝。任何
時刻，都應當遵守製造商的維護和維修指南。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技術部門。
對於使用可燃製冷劑器具的安裝適用以下檢查專案：

充注製冷劑區域的尺寸應該和安裝含有製冷劑部件的房間尺寸一致。
通風設備及通風口應充分工作，且無阻礙。
如果使用間接的製冷迴圈，則應檢查二級回路中是否有製冷劑存在。
器具上的標識應清晰可見。應修正模糊不清的標記和符號。
製冷管路或電氣元件不應安裝在含有可能腐蝕帶有製冷劑元件的環境中，除非電

氣元件本身由 抗腐蝕的物質製成或具有適當的防腐措施。）

電氣裝置的檢查
電氣元件的維修和維護應包括初始的安全檢查和元件檢查程式。如果存在危及安全的
缺陷，則要將器具電源斷電，直到缺陷得到妥善的處置。如果最後不能完全消除缺陷

，而且又必須繼續操作，那麼就應當採取適當的臨時解決辦法。將此情況報告給器具
的所有者，並且對所有相關人員提出警告。
初始的安全檢查應當包括：

電容放電：此檢查應以一種安全的方式進行，以避免產生電火花；
在充注、回收和清洗系統的過程中沒有裸露在外的電氣元件和配線；
接地的連續性。

密封元件的維修
    維修封閉元件時，在打開密封的蓋子之前應先斷開設備的供電電源。如果在維修
過程中必須有電力供給，那就要對最危險的位置點進行不間斷的洩漏檢測操作，以防
止潛在的危險情況出現。
    對電氣元件的下述維修中應特別注意不會發生影響防護等級的外殼更換。這些維
修包括：線纜受損，過量連接，端子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定安裝，密封受損，密封蓋裝
配的不正確，等等。
確保設備安全的放置。
確保密封或密封材料不會由於老化而喪失防止可燃性氣體進入的作用。替代部件應當
符合製造商的規範要求。
注：使用含矽的密封劑可能會減弱檢漏設備的檢測能力。本質安全型元件在操作之前
不必絕緣。

本質安全型元件的維修
不能確保器具在使用過程中不超過允許電壓和電流的限定時，不得在回路中使用任何
永久的電感或電容。
本質安全型元件是唯一可以在可燃性氣體內繼續工作的類型。測試儀器要設定在正確
的檔位上。
更換的器具只能使用生產廠提供的零部件（只能按照製造商指定的元件進行更換）。
其他部件可能會由於氣體洩漏導致製冷劑起火。

線纜
檢查線纜是否存在磨損、被腐蝕、過壓、震動的現象，周圍的環境是否有鋒能利的邊
緣或其他不利的影響。檢查要考慮像壓縮機、風扇產生老化或持續震動的影響。

可燃製冷劑的檢查
檢查製冷劑的洩漏應當在沒有潛在點火源的環境中進行。不應使用鹵素探頭（或其他
任何使用明火的探測器）進行檢測。

洩漏檢測方法
對於含有可燃性製冷劑的系統，可以採用以下檢測洩漏的方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電子檢漏儀將用於可燃性製冷劑的檢測，但是靈敏度可能達不到要求，或是可能需要
重新校準。（檢測器具的校準應當在不含製冷劑的環境中進行）確保檢測器具不會成
為潛在的火源，並且適合對相應的製冷劑進行檢測。檢漏儀應當設定為製冷劑的最低
燃燒限值百分數，調到適合的所用製冷劑並確定合適的氣體濃度（最大25%）。

洩漏檢測儀所用的液體適用於大多數製冷劑，但是不要使用含氯的溶劑，以防止氯和
製冷劑發生反應以及腐蝕銅制的管路。
如果懷疑有洩漏，那麼要將所有的可見火源從現場移走或將火熄滅。
如果發生洩漏的位置需要進行焊接，那麼就要回收所有的製冷劑，或者將製冷劑全部
隔離在遠離洩漏點的部位（使用截止閥門）。在進行焊接之前以及在焊接的過程中，
要使用無氧氮（OFN）對整個系統進行淨化。

移除和抽真空
當打開製冷劑回路進行維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時，應當使用常規的程式。但考
慮到可燃性，要遵守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的，應按照以下程式：

排除製冷劑
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抽真空
再次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切割或進行焊接

製冷劑應當被回收到合適的儲存罐中。系統應當用無氧氮進行“沖洗”以確保安全。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重複幾次。此作業不得使用壓縮空氣或氧氣進行。
沖洗過程在系統真空狀態下向系統內充入無氧氮直至達到工作壓力，然後將無氧氮排
放到大氣中，最後再將系統抽成真空。重複此過程直至系統中的製冷劑全部消失。最
後一次充入無氧氮後，排放氣體至大氣壓力，使系統可以進行焊接。如果進行管路焊
接作業，這一操作是必須進行的。
確保真空泵的出口附近沒有任何點火源並且通風良好。

充注製冷劑程式
作為對常規程式的補充，增加以下需求：
——確保在使用製冷劑充注器具時，不會發生不同製冷劑之間的互相污染。包含製冷
劑的管線的總長應當盡可能最短，以減少製冷劑在其內的殘餘量；
——儲罐要保持垂直向上；
——確保製冷系統在充注製冷劑前接地；
——充注完成後（或尚未完成時）在系統上貼上標籤；
——千萬注意不要過量充注。
在向系統再次充注之前用無氧氮進行壓力測試。充注完成後要在試運行之前進行洩漏
測試。在離開該地點時要再進行一次洩漏測試。

報廢
在進行此程式前，技術人員應該對於設備以及它所有的特點都已十分熟悉。推薦實施
安全回收製冷劑的做法。如果對回收的製冷劑進行再利用，進行作業之前，需要對製
冷劑和油的樣本進行分析。在測試之前要保證得到有效的電源。
a)熟悉設備和操作；
b)斷開電源；
c)在進行此程式前確保：

如果需要，機械操作設備應便於對製冷劑儲罐進行操作；

所有的人身保護器具是有效的，並且能被正確使用；
整個回收過程要在有資質的人員指導下進行；
回收設備和儲罐應符合相應的標準。

d)如果可能，對製冷系統抽真空；
e)如果達不到真空，要從多處進行抽取，以抽出系統各部分中的製冷劑；
f)在開始回收之前要確保儲罐在容許的數值範圍內；
g)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開啟回收設備並進行操作；
h)不要將儲罐裝得過滿。（不能超過80%的液體容量）；
i)即便是臨時的，也不得超過儲罐的最大工作壓力；
j)儲罐正確罐裝，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後，要確保儲罐和設備迅速移走，並且設備所有
的截止閥門均已關閉；
k)回收的製冷劑在清潔和檢查前不得用於另一製冷系統。

標識
器具在報廢並且排空製冷劑後應有用於聲明的標識（器具應貼有標籤聲明此器具已經
報廢並排空製冷劑）。標識應有日期和符號。確保器具上的標識能反映出此器具包含
可燃製冷劑。

回收
不論是維修還是報廢，當從製冷系統去除製冷劑時，推薦使用安全回收的辦法。
確保把製冷劑轉移到儲罐中時，只使用適當的製冷劑儲罐。確保儲罐的數量與整個系
統中的製冷劑量相符。所有的儲罐都被指定用於回收製冷劑並且對製冷劑進行了標識
（也就是用於回收製冷劑的專用儲罐）。儲罐應配有減壓閥和能正常工作的關聯截止
閥。如果可能，空的儲罐在使用前應抽真空，並保持低溫狀態。
回收設備應當保持良好的正常工作狀態，在附近要有一組關於設備的操作說明，並且
要適合進行可燃製冷劑的回收。另外，還要有一套計量過且能夠正常使用的稱重設備
。管路在介面處應當使用密封聯接，並且保持良好的使用條件。在使用前，檢查回收
機是否出於滿意的工作狀態，是否得到完善的保養，任何關聯的電器部件都已密封，
一旦產生洩漏，不會造成起火。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商。
回收的製冷劑應當裝在相應的儲罐中，和廢棄物轉移的清單一起，返還給製冷劑製造
商。不要在回收器具尤其是儲罐中混裝製冷劑。
拆除壓縮機或是排除壓縮機油時，要確保壓縮機已經抽真空，潤滑油中沒有殘留可燃
製冷劑。要在壓縮機返回供應商之前抽真空。只能通過使用電加熱帶加熱壓縮機加快
此過程。當油從系統中排出時，應當確保安全。



手冊應該包括以下有關器具功能和適用性的資訊：
——關於可燃製冷劑管路的空間的資訊，包括聲明：

管路組件的安裝應該保持所需要的最小空間；
管路組件應加以防護以防止機械損傷，對可燃製冷劑，除了A2L製冷劑其安裝管路

符合22.116，如果安裝空間的面積小於附錄GG中的Amin，則不能安裝在不通風的空間
。對於場地充注，因為不同管路長度對製冷劑充注的影響應確定。 

應遵守國家氣體法規的規定；
依據22.118所建立的機械連接在維修中應是易於觸及的；
最小房屋面積應以表格形式或者以沒有引用公式的單一數值形式在手冊中給出；

——最大製冷劑充注量(mmax)；
——相關說明關於如何確定附加製冷劑充注和如何完成廠家提供的銘牌上的製冷劑充
注，7.107要求;
——最小氣流量（如果附錄GG需要）；
——製冷劑的處理、安裝、清潔、維修和處置等資訊；
——對使用了可燃製冷劑的器具，說明應包含最小安裝高度hinst(當需要計算Amin時
)，製冷劑充注量mc和最小房間面積Amin或處理的最小房間面積TAmin(適用時)。附加
的最小房間面積數據應基於其他安裝高度和/或充注等級來提供；
——保持通風口沒有阻礙物的警示；
——應只能按照製造商推薦的方式進行維修的提示；
——詳細的說明關於如何安裝器具來確保安裝器具的釋放高度h0不低於用來計算Amin
的h0； 
——警告：連接到器具的管道不能含一個潛在點燃源。
——到外部區域節氣閥和/或機械通風的佈線的說明，如果需要滿足條款GG.9，來確
定當探測洩露時，區域節氣閥完全打開且附加的機械通風工作；
——對依靠於GG.8.3的安全措施的器具，到外部通風的佈線的說明；
——當廠家指定了一個遠程放置製冷劑感應器時，應提供說明來描述什麼時候需要、
怎麼安裝和連接感應器；
——對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器具，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相連，送風和回風
應直接通到空間。開放區域如夾層天花板不應用作回風通道；
——如下資訊要求適用於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加強型緊固製冷系統：
  在佔據空間內的設備管路的安裝方式在工作和維修時可以防護意外傷害。
  應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製冷管路的震動或抖動。
  保護裝置、管路和附件應盡可能的防護負面環境影響，如，冷凝水和放水管結冰的
危險，或灰層和碎片的累積。
  應要求管道末端的膨脹和收縮。
  製冷系統中的管道，其設計和安裝應使液壓衝擊而損壞系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電磁閥應正確放置在管道內來避免液壓衝擊。
  電磁閥在液體製冷劑中不應堵塞，除非在製冷系統低壓側有足夠的泄壓。
  鋼管和元器件在施加任何絕緣之前，應加防腐塗層來防護不受腐蝕。
  柔性管道元件應防止機械傷害、扭轉或其他力引起的過壓。應每年進行機械傷害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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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室內設備和管路應緊固的安裝和防護，使得在移動傢俱或裝修時，不會發生設備的
意外破裂。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最小房間面積可基於GG.12.2中製冷劑的最大洩露量來確定。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與佔據空間相關的製冷系統中閥的位置應按GG.12.1中所述。
  場地製成的製冷劑連接室內裝置應進行緊密性測試。測試方法應有一個每年5克制
冷劑的敏感度或更好，在至少0.25倍最大允許壓力的壓力下。不應探測到洩露。
——對GG.8.3中指定的機械通風，房間的抽風口應位於等於或低於製冷劑釋放點。對
地板安裝的裝置，應盡可能的低。抽風口的位置應與進風口有足夠的距離，來防止再
次流通到場所。

不通風區域
對任何製冷線路含量超過m1的器具，手冊中應包含這樣的申明，如果將使用可燃製冷
劑的器具安裝在不通風的區域，其結構應保證在製冷劑洩露的情況下不會因製冷劑聚
集而導致著火或爆炸的危險。它應包含：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與工作時的房間面積相當的房間；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氣器具)或其他潛
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的房間內。
-警示：如果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安
裝在房間面積小於條款GG.2中Amin，則該房間應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
氣器具)或其他潛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生火裝置可安裝在同
個場地如果裝置提供了有效的火焰制止方式；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應提供含如
下內容的警示：“可能成為潛在點燃源的輔助裝置不應安裝在管道中。該潛在點燃源
的示例，溫度超過X℃的熱表面和電子開關裝置”；
注：X為22.117定義的最大允許表面溫度。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警示：只有
通過器具廠家認可或申明的合適製冷劑的輔助裝置才能安裝在連接管路系統。廠家可
以在說明書中列出所有被廠家認可的輔助裝置和使用指定器具的型號，如果那些裝置
可能會成為點燃源。
製造商應指明其他有可能造成製冷劑著火的潛在的持續火源。
器具的貯存應能防止因事故引起的機械損傷。

維修資訊
手冊中應當包含以下維修人員在維修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時所規定的內容：

對場地的檢查
在對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進行維修之前，必須進行安全檢查，以確保將發生燃燒的
危險降到最低。修理製冷系統時，應當在對系統進行處理工作之前遵守下麵所述的注
意事項。

工作程式
應當在受控的程式下進行工作，以使進行工作時由可燃性氣體或蒸汽所呈現的危險最

小。

主要工作區域
所有維修人員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應該知道所進行工作的性質。應避免在限定區域內
工作。應當將工作區域劃分開，通過控制可燃物質以確保在此區域內的工作條件是安
全的。

檢查製冷劑是否存在
工作前和工作過程當中應當使用適當的製冷劑監測儀在區域內進行檢查，確保技術人
員意識到存在潛在可燃性氣體。確保所用的檢漏設備適用於可燃製冷劑，如：無火花
，充分密封或本身是安全的檢漏設備。

滅火器的放置
如果對於製冷設備或任何相關的部件進行加熱操作時，適當的滅火器具應該放在易於
拿到的地方。在裝料臺附近放置一個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

禁止火源
從事與暴露在外的容納有或曾經容納可燃製冷劑的管路相關的工作時，不應使用能引
起燃燒或爆炸危險的各種形式的火源。所有可能的火源，包括吸煙在內，在可燃製冷
劑有可能被釋放到周邊環境中時，一定要遠離安裝、修理、移機、處置的地點。在開
始工作之前，要對於設備周邊的環境進行檢查以確保沒有易燃或起火的危險。應明示
“禁止吸煙”的標記。

通風的區域
確保在打開系統前或進行任何加熱作業時，區域是開放的或是充分通風的。在操作過
程中應當保持持續的通風狀態。流通的空氣應當可以使洩漏出來的製冷劑很快疏散並
且更易於排放到大氣中。

製冷設備的檢查
如果改變電氣元件，這些電氣元件應按照使用目的和正確的操作規定進行安裝。任何
時刻，都應當遵守製造商的維護和維修指南。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技術部門。
對於使用可燃製冷劑器具的安裝適用以下檢查專案：
       充注製冷劑區域的尺寸應該和安裝含有製冷劑部件的房間尺寸一致。
       通風設備及通風口應充分工作，且無阻礙。
       如果使用間接的製冷迴圈，則應檢查二級回路中是否有製冷劑存在。
       器具上的標識應清晰可見。應修正模糊不清的標記和符號。
       製冷管路或電氣元件不應安裝在含有可能腐蝕帶有製冷劑元件的環境中，除非電
氣元件本身由 抗腐蝕的物質製成或具有適當的防腐措施。）

電氣裝置的檢查
電氣元件的維修和維護應包括初始的安全檢查和元件檢查程式。如果存在危及安全的
缺陷，則要將器具電源斷電，直到缺陷得到妥善的處置。如果最後不能完全消除缺陷

，而且又必須繼續操作，那麼就應當採取適當的臨時解決辦法。將此情況報告給器具
的所有者，並且對所有相關人員提出警告。
初始的安全檢查應當包括：

電容放電：此檢查應以一種安全的方式進行，以避免產生電火花；
在充注、回收和清洗系統的過程中沒有裸露在外的電氣元件和配線；
接地的連續性。

密封元件的維修
    維修封閉元件時，在打開密封的蓋子之前應先斷開設備的供電電源。如果在維修
過程中必須有電力供給，那就要對最危險的位置點進行不間斷的洩漏檢測操作，以防
止潛在的危險情況出現。
    對電氣元件的下述維修中應特別注意不會發生影響防護等級的外殼更換。這些維
修包括：線纜受損，過量連接，端子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定安裝，密封受損，密封蓋裝
配的不正確，等等。
確保設備安全的放置。
確保密封或密封材料不會由於老化而喪失防止可燃性氣體進入的作用。替代部件應當
符合製造商的規範要求。
注：使用含矽的密封劑可能會減弱檢漏設備的檢測能力。本質安全型元件在操作之前
不必絕緣。

本質安全型元件的維修
不能確保器具在使用過程中不超過允許電壓和電流的限定時，不得在回路中使用任何
永久的電感或電容。
本質安全型元件是唯一可以在可燃性氣體內繼續工作的類型。測試儀器要設定在正確
的檔位上。
更換的器具只能使用生產廠提供的零部件（只能按照製造商指定的元件進行更換）。
其他部件可能會由於氣體洩漏導致製冷劑起火。

線纜
檢查線纜是否存在磨損、被腐蝕、過壓、震動的現象，周圍的環境是否有鋒能利的邊
緣或其他不利的影響。檢查要考慮像壓縮機、風扇產生老化或持續震動的影響。

可燃製冷劑的檢查
檢查製冷劑的洩漏應當在沒有潛在點火源的環境中進行。不應使用鹵素探頭（或其他
任何使用明火的探測器）進行檢測。

洩漏檢測方法
對於含有可燃性製冷劑的系統，可以採用以下檢測洩漏的方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電子檢漏儀將用於可燃性製冷劑的檢測，但是靈敏度可能達不到要求，或是可能需要
重新校準。（檢測器具的校準應當在不含製冷劑的環境中進行）確保檢測器具不會成
為潛在的火源，並且適合對相應的製冷劑進行檢測。檢漏儀應當設定為製冷劑的最低
燃燒限值百分數，調到適合的所用製冷劑並確定合適的氣體濃度（最大25%）。

洩漏檢測儀所用的液體適用於大多數製冷劑，但是不要使用含氯的溶劑，以防止氯和
製冷劑發生反應以及腐蝕銅制的管路。
如果懷疑有洩漏，那麼要將所有的可見火源從現場移走或將火熄滅。
如果發生洩漏的位置需要進行焊接，那麼就要回收所有的製冷劑，或者將製冷劑全部
隔離在遠離洩漏點的部位（使用截止閥門）。在進行焊接之前以及在焊接的過程中，
要使用無氧氮（OFN）對整個系統進行淨化。

移除和抽真空
當打開製冷劑回路進行維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時，應當使用常規的程式。但考
慮到可燃性，要遵守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的，應按照以下程式：

排除製冷劑
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抽真空
再次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切割或進行焊接

製冷劑應當被回收到合適的儲存罐中。系統應當用無氧氮進行“沖洗”以確保安全。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重複幾次。此作業不得使用壓縮空氣或氧氣進行。
沖洗過程在系統真空狀態下向系統內充入無氧氮直至達到工作壓力，然後將無氧氮排
放到大氣中，最後再將系統抽成真空。重複此過程直至系統中的製冷劑全部消失。最
後一次充入無氧氮後，排放氣體至大氣壓力，使系統可以進行焊接。如果進行管路焊
接作業，這一操作是必須進行的。
確保真空泵的出口附近沒有任何點火源並且通風良好。

充注製冷劑程式
作為對常規程式的補充，增加以下需求：
——確保在使用製冷劑充注器具時，不會發生不同製冷劑之間的互相污染。包含製冷
劑的管線的總長應當盡可能最短，以減少製冷劑在其內的殘餘量；
——儲罐要保持垂直向上；
——確保製冷系統在充注製冷劑前接地；
——充注完成後（或尚未完成時）在系統上貼上標籤；
——千萬注意不要過量充注。
在向系統再次充注之前用無氧氮進行壓力測試。充注完成後要在試運行之前進行洩漏
測試。在離開該地點時要再進行一次洩漏測試。

報廢
在進行此程式前，技術人員應該對於設備以及它所有的特點都已十分熟悉。推薦實施
安全回收製冷劑的做法。如果對回收的製冷劑進行再利用，進行作業之前，需要對製
冷劑和油的樣本進行分析。在測試之前要保證得到有效的電源。
a)熟悉設備和操作；
b)斷開電源；
c)在進行此程式前確保：

如果需要，機械操作設備應便於對製冷劑儲罐進行操作；

所有的人身保護器具是有效的，並且能被正確使用；
整個回收過程要在有資質的人員指導下進行；
回收設備和儲罐應符合相應的標準。

d)如果可能，對製冷系統抽真空；
e)如果達不到真空，要從多處進行抽取，以抽出系統各部分中的製冷劑；
f)在開始回收之前要確保儲罐在容許的數值範圍內；
g)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開啟回收設備並進行操作；
h)不要將儲罐裝得過滿。（不能超過80%的液體容量）；
i)即便是臨時的，也不得超過儲罐的最大工作壓力；
j)儲罐正確罐裝，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後，要確保儲罐和設備迅速移走，並且設備所有
的截止閥門均已關閉；
k)回收的製冷劑在清潔和檢查前不得用於另一製冷系統。

標識
器具在報廢並且排空製冷劑後應有用於聲明的標識（器具應貼有標籤聲明此器具已經
報廢並排空製冷劑）。標識應有日期和符號。確保器具上的標識能反映出此器具包含
可燃製冷劑。

回收
不論是維修還是報廢，當從製冷系統去除製冷劑時，推薦使用安全回收的辦法。
確保把製冷劑轉移到儲罐中時，只使用適當的製冷劑儲罐。確保儲罐的數量與整個系
統中的製冷劑量相符。所有的儲罐都被指定用於回收製冷劑並且對製冷劑進行了標識
（也就是用於回收製冷劑的專用儲罐）。儲罐應配有減壓閥和能正常工作的關聯截止
閥。如果可能，空的儲罐在使用前應抽真空，並保持低溫狀態。
回收設備應當保持良好的正常工作狀態，在附近要有一組關於設備的操作說明，並且
要適合進行可燃製冷劑的回收。另外，還要有一套計量過且能夠正常使用的稱重設備
。管路在介面處應當使用密封聯接，並且保持良好的使用條件。在使用前，檢查回收
機是否出於滿意的工作狀態，是否得到完善的保養，任何關聯的電器部件都已密封，
一旦產生洩漏，不會造成起火。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商。
回收的製冷劑應當裝在相應的儲罐中，和廢棄物轉移的清單一起，返還給製冷劑製造
商。不要在回收器具尤其是儲罐中混裝製冷劑。
拆除壓縮機或是排除壓縮機油時，要確保壓縮機已經抽真空，潤滑油中沒有殘留可燃
製冷劑。要在壓縮機返回供應商之前抽真空。只能通過使用電加熱帶加熱壓縮機加快
此過程。當油從系統中排出時，應當確保安全。



手冊應該包括以下有關器具功能和適用性的資訊：
——關於可燃製冷劑管路的空間的資訊，包括聲明：

管路組件的安裝應該保持所需要的最小空間；
管路組件應加以防護以防止機械損傷，對可燃製冷劑，除了A2L製冷劑其安裝管路

符合22.116，如果安裝空間的面積小於附錄GG中的Amin，則不能安裝在不通風的空間
。對於場地充注，因為不同管路長度對製冷劑充注的影響應確定。 

應遵守國家氣體法規的規定；
依據22.118所建立的機械連接在維修中應是易於觸及的；
最小房屋面積應以表格形式或者以沒有引用公式的單一數值形式在手冊中給出；

——最大製冷劑充注量(mmax)；
——相關說明關於如何確定附加製冷劑充注和如何完成廠家提供的銘牌上的製冷劑充
注，7.107要求;
——最小氣流量（如果附錄GG需要）；
——製冷劑的處理、安裝、清潔、維修和處置等資訊；
——對使用了可燃製冷劑的器具，說明應包含最小安裝高度hinst(當需要計算Amin時
)，製冷劑充注量mc和最小房間面積Amin或處理的最小房間面積TAmin(適用時)。附加
的最小房間面積數據應基於其他安裝高度和/或充注等級來提供；
——保持通風口沒有阻礙物的警示；
——應只能按照製造商推薦的方式進行維修的提示；
——詳細的說明關於如何安裝器具來確保安裝器具的釋放高度h0不低於用來計算Amin
的h0； 
——警告：連接到器具的管道不能含一個潛在點燃源。
——到外部區域節氣閥和/或機械通風的佈線的說明，如果需要滿足條款GG.9，來確
定當探測洩露時，區域節氣閥完全打開且附加的機械通風工作；
——對依靠於GG.8.3的安全措施的器具，到外部通風的佈線的說明；
——當廠家指定了一個遠程放置製冷劑感應器時，應提供說明來描述什麼時候需要、
怎麼安裝和連接感應器；
——對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器具，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相連，送風和回風
應直接通到空間。開放區域如夾層天花板不應用作回風通道；
——如下資訊要求適用於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加強型緊固製冷系統：
  在佔據空間內的設備管路的安裝方式在工作和維修時可以防護意外傷害。
  應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製冷管路的震動或抖動。
  保護裝置、管路和附件應盡可能的防護負面環境影響，如，冷凝水和放水管結冰的
危險，或灰層和碎片的累積。
  應要求管道末端的膨脹和收縮。
  製冷系統中的管道，其設計和安裝應使液壓衝擊而損壞系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電磁閥應正確放置在管道內來避免液壓衝擊。
  電磁閥在液體製冷劑中不應堵塞，除非在製冷系統低壓側有足夠的泄壓。
  鋼管和元器件在施加任何絕緣之前，應加防腐塗層來防護不受腐蝕。
  柔性管道元件應防止機械傷害、扭轉或其他力引起的過壓。應每年進行機械傷害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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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室內設備和管路應緊固的安裝和防護，使得在移動傢俱或裝修時，不會發生設備的
意外破裂。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最小房間面積可基於GG.12.2中製冷劑的最大洩露量來確定。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與佔據空間相關的製冷系統中閥的位置應按GG.12.1中所述。
  場地製成的製冷劑連接室內裝置應進行緊密性測試。測試方法應有一個每年5克制
冷劑的敏感度或更好，在至少0.25倍最大允許壓力的壓力下。不應探測到洩露。
——對GG.8.3中指定的機械通風，房間的抽風口應位於等於或低於製冷劑釋放點。對
地板安裝的裝置，應盡可能的低。抽風口的位置應與進風口有足夠的距離，來防止再
次流通到場所。

不通風區域
對任何製冷線路含量超過m1的器具，手冊中應包含這樣的申明，如果將使用可燃製冷
劑的器具安裝在不通風的區域，其結構應保證在製冷劑洩露的情況下不會因製冷劑聚
集而導致著火或爆炸的危險。它應包含：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與工作時的房間面積相當的房間；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氣器具)或其他潛
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的房間內。
-警示：如果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安
裝在房間面積小於條款GG.2中Amin，則該房間應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
氣器具)或其他潛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生火裝置可安裝在同
個場地如果裝置提供了有效的火焰制止方式；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應提供含如
下內容的警示：“可能成為潛在點燃源的輔助裝置不應安裝在管道中。該潛在點燃源
的示例，溫度超過X℃的熱表面和電子開關裝置”；
注：X為22.117定義的最大允許表面溫度。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警示：只有
通過器具廠家認可或申明的合適製冷劑的輔助裝置才能安裝在連接管路系統。廠家可
以在說明書中列出所有被廠家認可的輔助裝置和使用指定器具的型號，如果那些裝置
可能會成為點燃源。
製造商應指明其他有可能造成製冷劑著火的潛在的持續火源。
器具的貯存應能防止因事故引起的機械損傷。

維修資訊
手冊中應當包含以下維修人員在維修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時所規定的內容：

對場地的檢查
在對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進行維修之前，必須進行安全檢查，以確保將發生燃燒的
危險降到最低。修理製冷系統時，應當在對系統進行處理工作之前遵守下麵所述的注
意事項。

工作程式
應當在受控的程式下進行工作，以使進行工作時由可燃性氣體或蒸汽所呈現的危險最

小。

主要工作區域
所有維修人員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應該知道所進行工作的性質。應避免在限定區域內
工作。應當將工作區域劃分開，通過控制可燃物質以確保在此區域內的工作條件是安
全的。

檢查製冷劑是否存在
工作前和工作過程當中應當使用適當的製冷劑監測儀在區域內進行檢查，確保技術人
員意識到存在潛在可燃性氣體。確保所用的檢漏設備適用於可燃製冷劑，如：無火花
，充分密封或本身是安全的檢漏設備。

滅火器的放置
如果對於製冷設備或任何相關的部件進行加熱操作時，適當的滅火器具應該放在易於
拿到的地方。在裝料臺附近放置一個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

禁止火源
從事與暴露在外的容納有或曾經容納可燃製冷劑的管路相關的工作時，不應使用能引
起燃燒或爆炸危險的各種形式的火源。所有可能的火源，包括吸煙在內，在可燃製冷
劑有可能被釋放到周邊環境中時，一定要遠離安裝、修理、移機、處置的地點。在開
始工作之前，要對於設備周邊的環境進行檢查以確保沒有易燃或起火的危險。應明示
“禁止吸煙”的標記。

通風的區域
確保在打開系統前或進行任何加熱作業時，區域是開放的或是充分通風的。在操作過
程中應當保持持續的通風狀態。流通的空氣應當可以使洩漏出來的製冷劑很快疏散並
且更易於排放到大氣中。

製冷設備的檢查
如果改變電氣元件，這些電氣元件應按照使用目的和正確的操作規定進行安裝。任何
時刻，都應當遵守製造商的維護和維修指南。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技術部門。
對於使用可燃製冷劑器具的安裝適用以下檢查專案：

充注製冷劑區域的尺寸應該和安裝含有製冷劑部件的房間尺寸一致。
通風設備及通風口應充分工作，且無阻礙。
如果使用間接的製冷迴圈，則應檢查二級回路中是否有製冷劑存在。
器具上的標識應清晰可見。應修正模糊不清的標記和符號。
製冷管路或電氣元件不應安裝在含有可能腐蝕帶有製冷劑元件的環境中，除非電

氣元件本身由 抗腐蝕的物質製成或具有適當的防腐措施。）

電氣裝置的檢查
電氣元件的維修和維護應包括初始的安全檢查和元件檢查程式。如果存在危及安全的
缺陷，則要將器具電源斷電，直到缺陷得到妥善的處置。如果最後不能完全消除缺陷

，而且又必須繼續操作，那麼就應當採取適當的臨時解決辦法。將此情況報告給器具
的所有者，並且對所有相關人員提出警告。
初始的安全檢查應當包括：
       電容放電：此檢查應以一種安全的方式進行，以避免產生電火花；
       在充注、回收和清洗系統的過程中沒有裸露在外的電氣元件和配線；
       接地的連續性。

密封元件的維修
    維修封閉元件時，在打開密封的蓋子之前應先斷開設備的供電電源。如果在維修
過程中必須有電力供給，那就要對最危險的位置點進行不間斷的洩漏檢測操作，以防
止潛在的危險情況出現。
    對電氣元件的下述維修中應特別注意不會發生影響防護等級的外殼更換。這些維
修包括：線纜受損，過量連接，端子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定安裝，密封受損，密封蓋裝
配的不正確，等等。
確保設備安全的放置。
確保密封或密封材料不會由於老化而喪失防止可燃性氣體進入的作用。替代部件應當
符合製造商的規範要求。
注：使用含矽的密封劑可能會減弱檢漏設備的檢測能力。本質安全型元件在操作之前
不必絕緣。

本質安全型元件的維修
不能確保器具在使用過程中不超過允許電壓和電流的限定時，不得在回路中使用任何
永久的電感或電容。
本質安全型元件是唯一可以在可燃性氣體內繼續工作的類型。測試儀器要設定在正確
的檔位上。
更換的器具只能使用生產廠提供的零部件（只能按照製造商指定的元件進行更換）。
其他部件可能會由於氣體洩漏導致製冷劑起火。

線纜
檢查線纜是否存在磨損、被腐蝕、過壓、震動的現象，周圍的環境是否有鋒能利的邊
緣或其他不利的影響。檢查要考慮像壓縮機、風扇產生老化或持續震動的影響。

可燃製冷劑的檢查
檢查製冷劑的洩漏應當在沒有潛在點火源的環境中進行。不應使用鹵素探頭（或其他
任何使用明火的探測器）進行檢測。

洩漏檢測方法
對於含有可燃性製冷劑的系統，可以採用以下檢測洩漏的方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電子檢漏儀將用於可燃性製冷劑的檢測，但是靈敏度可能達不到要求，或是可能需要
重新校準。（檢測器具的校準應當在不含製冷劑的環境中進行）確保檢測器具不會成
為潛在的火源，並且適合對相應的製冷劑進行檢測。檢漏儀應當設定為製冷劑的最低
燃燒限值百分數，調到適合的所用製冷劑並確定合適的氣體濃度（最大25%）。

洩漏檢測儀所用的液體適用於大多數製冷劑，但是不要使用含氯的溶劑，以防止氯和
製冷劑發生反應以及腐蝕銅制的管路。
如果懷疑有洩漏，那麼要將所有的可見火源從現場移走或將火熄滅。
如果發生洩漏的位置需要進行焊接，那麼就要回收所有的製冷劑，或者將製冷劑全部
隔離在遠離洩漏點的部位（使用截止閥門）。在進行焊接之前以及在焊接的過程中，
要使用無氧氮（OFN）對整個系統進行淨化。

移除和抽真空
當打開製冷劑回路進行維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時，應當使用常規的程式。但考
慮到可燃性，要遵守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的，應按照以下程式：

排除製冷劑
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抽真空
再次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切割或進行焊接

製冷劑應當被回收到合適的儲存罐中。系統應當用無氧氮進行“沖洗”以確保安全。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重複幾次。此作業不得使用壓縮空氣或氧氣進行。
沖洗過程在系統真空狀態下向系統內充入無氧氮直至達到工作壓力，然後將無氧氮排
放到大氣中，最後再將系統抽成真空。重複此過程直至系統中的製冷劑全部消失。最
後一次充入無氧氮後，排放氣體至大氣壓力，使系統可以進行焊接。如果進行管路焊
接作業，這一操作是必須進行的。
確保真空泵的出口附近沒有任何點火源並且通風良好。

充注製冷劑程式
作為對常規程式的補充，增加以下需求：
——確保在使用製冷劑充注器具時，不會發生不同製冷劑之間的互相污染。包含製冷
劑的管線的總長應當盡可能最短，以減少製冷劑在其內的殘餘量；
——儲罐要保持垂直向上；
——確保製冷系統在充注製冷劑前接地；
——充注完成後（或尚未完成時）在系統上貼上標籤；
——千萬注意不要過量充注。
在向系統再次充注之前用無氧氮進行壓力測試。充注完成後要在試運行之前進行洩漏
測試。在離開該地點時要再進行一次洩漏測試。

報廢
在進行此程式前，技術人員應該對於設備以及它所有的特點都已十分熟悉。推薦實施
安全回收製冷劑的做法。如果對回收的製冷劑進行再利用，進行作業之前，需要對製
冷劑和油的樣本進行分析。在測試之前要保證得到有效的電源。
a)熟悉設備和操作；
b)斷開電源；
c)在進行此程式前確保：

如果需要，機械操作設備應便於對製冷劑儲罐進行操作；

所有的人身保護器具是有效的，並且能被正確使用；
整個回收過程要在有資質的人員指導下進行；
回收設備和儲罐應符合相應的標準。

d)如果可能，對製冷系統抽真空；
e)如果達不到真空，要從多處進行抽取，以抽出系統各部分中的製冷劑；
f)在開始回收之前要確保儲罐在容許的數值範圍內；
g)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開啟回收設備並進行操作；
h)不要將儲罐裝得過滿。（不能超過80%的液體容量）；
i)即便是臨時的，也不得超過儲罐的最大工作壓力；
j)儲罐正確罐裝，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後，要確保儲罐和設備迅速移走，並且設備所有
的截止閥門均已關閉；
k)回收的製冷劑在清潔和檢查前不得用於另一製冷系統。

標識
器具在報廢並且排空製冷劑後應有用於聲明的標識（器具應貼有標籤聲明此器具已經
報廢並排空製冷劑）。標識應有日期和符號。確保器具上的標識能反映出此器具包含
可燃製冷劑。

回收
不論是維修還是報廢，當從製冷系統去除製冷劑時，推薦使用安全回收的辦法。
確保把製冷劑轉移到儲罐中時，只使用適當的製冷劑儲罐。確保儲罐的數量與整個系
統中的製冷劑量相符。所有的儲罐都被指定用於回收製冷劑並且對製冷劑進行了標識
（也就是用於回收製冷劑的專用儲罐）。儲罐應配有減壓閥和能正常工作的關聯截止
閥。如果可能，空的儲罐在使用前應抽真空，並保持低溫狀態。
回收設備應當保持良好的正常工作狀態，在附近要有一組關於設備的操作說明，並且
要適合進行可燃製冷劑的回收。另外，還要有一套計量過且能夠正常使用的稱重設備
。管路在介面處應當使用密封聯接，並且保持良好的使用條件。在使用前，檢查回收
機是否出於滿意的工作狀態，是否得到完善的保養，任何關聯的電器部件都已密封，
一旦產生洩漏，不會造成起火。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商。
回收的製冷劑應當裝在相應的儲罐中，和廢棄物轉移的清單一起，返還給製冷劑製造
商。不要在回收器具尤其是儲罐中混裝製冷劑。
拆除壓縮機或是排除壓縮機油時，要確保壓縮機已經抽真空，潤滑油中沒有殘留可燃
製冷劑。要在壓縮機返回供應商之前抽真空。只能通過使用電加熱帶加熱壓縮機加快
此過程。當油從系統中排出時，應當確保安全。



手冊應該包括以下有關器具功能和適用性的資訊：
——關於可燃製冷劑管路的空間的資訊，包括聲明：

管路組件的安裝應該保持所需要的最小空間；
管路組件應加以防護以防止機械損傷，對可燃製冷劑，除了A2L製冷劑其安裝管路

符合22.116，如果安裝空間的面積小於附錄GG中的Amin，則不能安裝在不通風的空間
。對於場地充注，因為不同管路長度對製冷劑充注的影響應確定。 

應遵守國家氣體法規的規定；
依據22.118所建立的機械連接在維修中應是易於觸及的；
最小房屋面積應以表格形式或者以沒有引用公式的單一數值形式在手冊中給出；

——最大製冷劑充注量(mmax)；
——相關說明關於如何確定附加製冷劑充注和如何完成廠家提供的銘牌上的製冷劑充
注，7.107要求;
——最小氣流量（如果附錄GG需要）；
——製冷劑的處理、安裝、清潔、維修和處置等資訊；
——對使用了可燃製冷劑的器具，說明應包含最小安裝高度hinst(當需要計算Amin時
)，製冷劑充注量mc和最小房間面積Amin或處理的最小房間面積TAmin(適用時)。附加
的最小房間面積數據應基於其他安裝高度和/或充注等級來提供；
——保持通風口沒有阻礙物的警示；
——應只能按照製造商推薦的方式進行維修的提示；
——詳細的說明關於如何安裝器具來確保安裝器具的釋放高度h0不低於用來計算Amin
的h0； 
——警告：連接到器具的管道不能含一個潛在點燃源。
——到外部區域節氣閥和/或機械通風的佈線的說明，如果需要滿足條款GG.9，來確
定當探測洩露時，區域節氣閥完全打開且附加的機械通風工作；
——對依靠於GG.8.3的安全措施的器具，到外部通風的佈線的說明；
——當廠家指定了一個遠程放置製冷劑感應器時，應提供說明來描述什麼時候需要、
怎麼安裝和連接感應器；
——對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器具，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相連，送風和回風
應直接通到空間。開放區域如夾層天花板不應用作回風通道；
——如下資訊要求適用於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加強型緊固製冷系統：
  在佔據空間內的設備管路的安裝方式在工作和維修時可以防護意外傷害。
  應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製冷管路的震動或抖動。
  保護裝置、管路和附件應盡可能的防護負面環境影響，如，冷凝水和放水管結冰的
危險，或灰層和碎片的累積。
  應要求管道末端的膨脹和收縮。
  製冷系統中的管道，其設計和安裝應使液壓衝擊而損壞系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電磁閥應正確放置在管道內來避免液壓衝擊。
  電磁閥在液體製冷劑中不應堵塞，除非在製冷系統低壓側有足夠的泄壓。
  鋼管和元器件在施加任何絕緣之前，應加防腐塗層來防護不受腐蝕。
  柔性管道元件應防止機械傷害、扭轉或其他力引起的過壓。應每年進行機械傷害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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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室內設備和管路應緊固的安裝和防護，使得在移動傢俱或裝修時，不會發生設備的
意外破裂。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最小房間面積可基於GG.12.2中製冷劑的最大洩露量來確定。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與佔據空間相關的製冷系統中閥的位置應按GG.12.1中所述。
  場地製成的製冷劑連接室內裝置應進行緊密性測試。測試方法應有一個每年5克制
冷劑的敏感度或更好，在至少0.25倍最大允許壓力的壓力下。不應探測到洩露。
——對GG.8.3中指定的機械通風，房間的抽風口應位於等於或低於製冷劑釋放點。對
地板安裝的裝置，應盡可能的低。抽風口的位置應與進風口有足夠的距離，來防止再
次流通到場所。

不通風區域
對任何製冷線路含量超過m1的器具，手冊中應包含這樣的申明，如果將使用可燃製冷
劑的器具安裝在不通風的區域，其結構應保證在製冷劑洩露的情況下不會因製冷劑聚
集而導致著火或爆炸的危險。它應包含：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與工作時的房間面積相當的房間；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氣器具)或其他潛
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的房間內。
-警示：如果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安
裝在房間面積小於條款GG.2中Amin，則該房間應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
氣器具)或其他潛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生火裝置可安裝在同
個場地如果裝置提供了有效的火焰制止方式；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應提供含如
下內容的警示：“可能成為潛在點燃源的輔助裝置不應安裝在管道中。該潛在點燃源
的示例，溫度超過X℃的熱表面和電子開關裝置”；
注：X為22.117定義的最大允許表面溫度。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警示：只有
通過器具廠家認可或申明的合適製冷劑的輔助裝置才能安裝在連接管路系統。廠家可
以在說明書中列出所有被廠家認可的輔助裝置和使用指定器具的型號，如果那些裝置
可能會成為點燃源。
製造商應指明其他有可能造成製冷劑著火的潛在的持續火源。
器具的貯存應能防止因事故引起的機械損傷。

維修資訊
手冊中應當包含以下維修人員在維修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時所規定的內容：

對場地的檢查
在對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進行維修之前，必須進行安全檢查，以確保將發生燃燒的
危險降到最低。修理製冷系統時，應當在對系統進行處理工作之前遵守下麵所述的注
意事項。

工作程式
應當在受控的程式下進行工作，以使進行工作時由可燃性氣體或蒸汽所呈現的危險最

小。

主要工作區域
所有維修人員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應該知道所進行工作的性質。應避免在限定區域內
工作。應當將工作區域劃分開，通過控制可燃物質以確保在此區域內的工作條件是安
全的。

檢查製冷劑是否存在
工作前和工作過程當中應當使用適當的製冷劑監測儀在區域內進行檢查，確保技術人
員意識到存在潛在可燃性氣體。確保所用的檢漏設備適用於可燃製冷劑，如：無火花
，充分密封或本身是安全的檢漏設備。

滅火器的放置
如果對於製冷設備或任何相關的部件進行加熱操作時，適當的滅火器具應該放在易於
拿到的地方。在裝料臺附近放置一個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

禁止火源
從事與暴露在外的容納有或曾經容納可燃製冷劑的管路相關的工作時，不應使用能引
起燃燒或爆炸危險的各種形式的火源。所有可能的火源，包括吸煙在內，在可燃製冷
劑有可能被釋放到周邊環境中時，一定要遠離安裝、修理、移機、處置的地點。在開
始工作之前，要對於設備周邊的環境進行檢查以確保沒有易燃或起火的危險。應明示
“禁止吸煙”的標記。

通風的區域
確保在打開系統前或進行任何加熱作業時，區域是開放的或是充分通風的。在操作過
程中應當保持持續的通風狀態。流通的空氣應當可以使洩漏出來的製冷劑很快疏散並
且更易於排放到大氣中。

製冷設備的檢查
如果改變電氣元件，這些電氣元件應按照使用目的和正確的操作規定進行安裝。任何
時刻，都應當遵守製造商的維護和維修指南。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技術部門。
對於使用可燃製冷劑器具的安裝適用以下檢查專案：

充注製冷劑區域的尺寸應該和安裝含有製冷劑部件的房間尺寸一致。
通風設備及通風口應充分工作，且無阻礙。
如果使用間接的製冷迴圈，則應檢查二級回路中是否有製冷劑存在。
器具上的標識應清晰可見。應修正模糊不清的標記和符號。
製冷管路或電氣元件不應安裝在含有可能腐蝕帶有製冷劑元件的環境中，除非電

氣元件本身由 抗腐蝕的物質製成或具有適當的防腐措施。）

電氣裝置的檢查
電氣元件的維修和維護應包括初始的安全檢查和元件檢查程式。如果存在危及安全的
缺陷，則要將器具電源斷電，直到缺陷得到妥善的處置。如果最後不能完全消除缺陷

，而且又必須繼續操作，那麼就應當採取適當的臨時解決辦法。將此情況報告給器具
的所有者，並且對所有相關人員提出警告。
初始的安全檢查應當包括：

電容放電：此檢查應以一種安全的方式進行，以避免產生電火花；
在充注、回收和清洗系統的過程中沒有裸露在外的電氣元件和配線；
接地的連續性。

密封元件的維修
    維修封閉元件時，在打開密封的蓋子之前應先斷開設備的供電電源。如果在維修
過程中必須有電力供給，那就要對最危險的位置點進行不間斷的洩漏檢測操作，以防
止潛在的危險情況出現。
    對電氣元件的下述維修中應特別注意不會發生影響防護等級的外殼更換。這些維
修包括：線纜受損，過量連接，端子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定安裝，密封受損，密封蓋裝
配的不正確，等等。
確保設備安全的放置。
確保密封或密封材料不會由於老化而喪失防止可燃性氣體進入的作用。替代部件應當
符合製造商的規範要求。
注：使用含矽的密封劑可能會減弱檢漏設備的檢測能力。本質安全型元件在操作之前
不必絕緣。

本質安全型元件的維修
不能確保器具在使用過程中不超過允許電壓和電流的限定時，不得在回路中使用任何
永久的電感或電容。
本質安全型元件是唯一可以在可燃性氣體內繼續工作的類型。測試儀器要設定在正確
的檔位上。
更換的器具只能使用生產廠提供的零部件（只能按照製造商指定的元件進行更換）。
其他部件可能會由於氣體洩漏導致製冷劑起火。

線纜
檢查線纜是否存在磨損、被腐蝕、過壓、震動的現象，周圍的環境是否有鋒能利的邊
緣或其他不利的影響。檢查要考慮像壓縮機、風扇產生老化或持續震動的影響。

可燃製冷劑的檢查
檢查製冷劑的洩漏應當在沒有潛在點火源的環境中進行。不應使用鹵素探頭（或其他
任何使用明火的探測器）進行檢測。

洩漏檢測方法
對於含有可燃性製冷劑的系統，可以採用以下檢測洩漏的方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電子檢漏儀將用於可燃性製冷劑的檢測，但是靈敏度可能達不到要求，或是可能需要
重新校準。（檢測器具的校準應當在不含製冷劑的環境中進行）確保檢測器具不會成
為潛在的火源，並且適合對相應的製冷劑進行檢測。檢漏儀應當設定為製冷劑的最低
燃燒限值百分數，調到適合的所用製冷劑並確定合適的氣體濃度（最大25%）。

洩漏檢測儀所用的液體適用於大多數製冷劑，但是不要使用含氯的溶劑，以防止氯和
製冷劑發生反應以及腐蝕銅制的管路。
如果懷疑有洩漏，那麼要將所有的可見火源從現場移走或將火熄滅。
如果發生洩漏的位置需要進行焊接，那麼就要回收所有的製冷劑，或者將製冷劑全部
隔離在遠離洩漏點的部位（使用截止閥門）。在進行焊接之前以及在焊接的過程中，
要使用無氧氮（OFN）對整個系統進行淨化。

移除和抽真空
當打開製冷劑回路進行維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時，應當使用常規的程式。但考
慮到可燃性，要遵守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的，應按照以下程式：
       排除製冷劑
       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抽真空
       再次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切割或進行焊接
製冷劑應當被回收到合適的儲存罐中。系統應當用無氧氮進行“沖洗”以確保安全。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重複幾次。此作業不得使用壓縮空氣或氧氣進行。
沖洗過程在系統真空狀態下向系統內充入無氧氮直至達到工作壓力，然後將無氧氮排
放到大氣中，最後再將系統抽成真空。重複此過程直至系統中的製冷劑全部消失。最
後一次充入無氧氮後，排放氣體至大氣壓力，使系統可以進行焊接。如果進行管路焊
接作業，這一操作是必須進行的。
確保真空泵的出口附近沒有任何點火源並且通風良好。

充注製冷劑程式
作為對常規程式的補充，增加以下需求：
——確保在使用製冷劑充注器具時，不會發生不同製冷劑之間的互相污染。包含製冷
劑的管線的總長應當盡可能最短，以減少製冷劑在其內的殘餘量；
——儲罐要保持垂直向上；
——確保製冷系統在充注製冷劑前接地；
——充注完成後（或尚未完成時）在系統上貼上標籤；
——千萬注意不要過量充注。
在向系統再次充注之前用無氧氮進行壓力測試。充注完成後要在試運行之前進行洩漏
測試。在離開該地點時要再進行一次洩漏測試。

報廢
在進行此程式前，技術人員應該對於設備以及它所有的特點都已十分熟悉。推薦實施
安全回收製冷劑的做法。如果對回收的製冷劑進行再利用，進行作業之前，需要對製
冷劑和油的樣本進行分析。在測試之前要保證得到有效的電源。
a)熟悉設備和操作；
b)斷開電源；
c)在進行此程式前確保：
       如果需要，機械操作設備應便於對製冷劑儲罐進行操作；

所有的人身保護器具是有效的，並且能被正確使用；
整個回收過程要在有資質的人員指導下進行；
回收設備和儲罐應符合相應的標準。

d)如果可能，對製冷系統抽真空；
e)如果達不到真空，要從多處進行抽取，以抽出系統各部分中的製冷劑；
f)在開始回收之前要確保儲罐在容許的數值範圍內；
g)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開啟回收設備並進行操作；
h)不要將儲罐裝得過滿。（不能超過80%的液體容量）；
i)即便是臨時的，也不得超過儲罐的最大工作壓力；
j)儲罐正確罐裝，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後，要確保儲罐和設備迅速移走，並且設備所有
的截止閥門均已關閉；
k)回收的製冷劑在清潔和檢查前不得用於另一製冷系統。

標識
器具在報廢並且排空製冷劑後應有用於聲明的標識（器具應貼有標籤聲明此器具已經
報廢並排空製冷劑）。標識應有日期和符號。確保器具上的標識能反映出此器具包含
可燃製冷劑。

回收
不論是維修還是報廢，當從製冷系統去除製冷劑時，推薦使用安全回收的辦法。
確保把製冷劑轉移到儲罐中時，只使用適當的製冷劑儲罐。確保儲罐的數量與整個系
統中的製冷劑量相符。所有的儲罐都被指定用於回收製冷劑並且對製冷劑進行了標識
（也就是用於回收製冷劑的專用儲罐）。儲罐應配有減壓閥和能正常工作的關聯截止
閥。如果可能，空的儲罐在使用前應抽真空，並保持低溫狀態。
回收設備應當保持良好的正常工作狀態，在附近要有一組關於設備的操作說明，並且
要適合進行可燃製冷劑的回收。另外，還要有一套計量過且能夠正常使用的稱重設備
。管路在介面處應當使用密封聯接，並且保持良好的使用條件。在使用前，檢查回收
機是否出於滿意的工作狀態，是否得到完善的保養，任何關聯的電器部件都已密封，
一旦產生洩漏，不會造成起火。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商。
回收的製冷劑應當裝在相應的儲罐中，和廢棄物轉移的清單一起，返還給製冷劑製造
商。不要在回收器具尤其是儲罐中混裝製冷劑。
拆除壓縮機或是排除壓縮機油時，要確保壓縮機已經抽真空，潤滑油中沒有殘留可燃
製冷劑。要在壓縮機返回供應商之前抽真空。只能通過使用電加熱帶加熱壓縮機加快
此過程。當油從系統中排出時，應當確保安全。



手冊應該包括以下有關器具功能和適用性的資訊：
——關於可燃製冷劑管路的空間的資訊，包括聲明：

管路組件的安裝應該保持所需要的最小空間；
管路組件應加以防護以防止機械損傷，對可燃製冷劑，除了A2L製冷劑其安裝管路

符合22.116，如果安裝空間的面積小於附錄GG中的Amin，則不能安裝在不通風的空間
。對於場地充注，因為不同管路長度對製冷劑充注的影響應確定。 

應遵守國家氣體法規的規定；
依據22.118所建立的機械連接在維修中應是易於觸及的；
最小房屋面積應以表格形式或者以沒有引用公式的單一數值形式在手冊中給出；

——最大製冷劑充注量(mmax)；
——相關說明關於如何確定附加製冷劑充注和如何完成廠家提供的銘牌上的製冷劑充
注，7.107要求;
——最小氣流量（如果附錄GG需要）；
——製冷劑的處理、安裝、清潔、維修和處置等資訊；
——對使用了可燃製冷劑的器具，說明應包含最小安裝高度hinst(當需要計算Amin時
)，製冷劑充注量mc和最小房間面積Amin或處理的最小房間面積TAmin(適用時)。附加
的最小房間面積數據應基於其他安裝高度和/或充注等級來提供；
——保持通風口沒有阻礙物的警示；
——應只能按照製造商推薦的方式進行維修的提示；
——詳細的說明關於如何安裝器具來確保安裝器具的釋放高度h0不低於用來計算Amin
的h0； 
——警告：連接到器具的管道不能含一個潛在點燃源。
——到外部區域節氣閥和/或機械通風的佈線的說明，如果需要滿足條款GG.9，來確
定當探測洩露時，區域節氣閥完全打開且附加的機械通風工作；
——對依靠於GG.8.3的安全措施的器具，到外部通風的佈線的說明；
——當廠家指定了一個遠程放置製冷劑感應器時，應提供說明來描述什麼時候需要、
怎麼安裝和連接感應器；
——對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器具，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相連，送風和回風
應直接通到空間。開放區域如夾層天花板不應用作回風通道；
——如下資訊要求適用於使用了A2L製冷劑的加強型緊固製冷系統：
  在佔據空間內的設備管路的安裝方式在工作和維修時可以防護意外傷害。
  應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製冷管路的震動或抖動。
  保護裝置、管路和附件應盡可能的防護負面環境影響，如，冷凝水和放水管結冰的
危險，或灰層和碎片的累積。
  應要求管道末端的膨脹和收縮。
  製冷系統中的管道，其設計和安裝應使液壓衝擊而損壞系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電磁閥應正確放置在管道內來避免液壓衝擊。
  電磁閥在液體製冷劑中不應堵塞，除非在製冷系統低壓側有足夠的泄壓。
  鋼管和元器件在施加任何絕緣之前，應加防腐塗層來防護不受腐蝕。
  柔性管道元件應防止機械傷害、扭轉或其他力引起的過壓。應每年進行機械傷害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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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操作

  室內設備和管路應緊固的安裝和防護，使得在移動傢俱或裝修時，不會發生設備的
意外破裂。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最小房間面積可基於GG.12.2中製冷劑的最大洩露量來確定。
  指定安全停止閥時，與佔據空間相關的製冷系統中閥的位置應按GG.12.1中所述。
  場地製成的製冷劑連接室內裝置應進行緊密性測試。測試方法應有一個每年5克制
冷劑的敏感度或更好，在至少0.25倍最大允許壓力的壓力下。不應探測到洩露。
——對GG.8.3中指定的機械通風，房間的抽風口應位於等於或低於製冷劑釋放點。對
地板安裝的裝置，應盡可能的低。抽風口的位置應與進風口有足夠的距離，來防止再
次流通到場所。

不通風區域
對任何製冷線路含量超過m1的器具，手冊中應包含這樣的申明，如果將使用可燃製冷
劑的器具安裝在不通風的區域，其結構應保證在製冷劑洩露的情況下不會因製冷劑聚
集而導致著火或爆炸的危險。它應包含：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與工作時的房間面積相當的房間；
-警示：非固定式器具應貯存在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氣器具)或其他潛
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的房間內。
-警示：如果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安
裝在房間面積小於條款GG.2中Amin，則該房間應沒有持續燃燒的明火(例如點燃的燃
氣器具)或其他潛在點燃源(例如工作中的電加熱器，熱表面)。生火裝置可安裝在同
個場地如果裝置提供了有效的火焰制止方式；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應提供含如
下內容的警示：“可能成為潛在點燃源的輔助裝置不應安裝在管道中。該潛在點燃源
的示例，溫度超過X℃的熱表面和電子開關裝置”；
注：X為22.117定義的最大允許表面溫度。
-對器具使用了A2L製冷劑，且通過風道系統與一個或多個房間進行連接，警示：只有
通過器具廠家認可或申明的合適製冷劑的輔助裝置才能安裝在連接管路系統。廠家可
以在說明書中列出所有被廠家認可的輔助裝置和使用指定器具的型號，如果那些裝置
可能會成為點燃源。
製造商應指明其他有可能造成製冷劑著火的潛在的持續火源。
器具的貯存應能防止因事故引起的機械損傷。

維修資訊
手冊中應當包含以下維修人員在維修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時所規定的內容：

對場地的檢查
在對使用可燃製冷劑的器具進行維修之前，必須進行安全檢查，以確保將發生燃燒的
危險降到最低。修理製冷系統時，應當在對系統進行處理工作之前遵守下麵所述的注
意事項。

工作程式
應當在受控的程式下進行工作，以使進行工作時由可燃性氣體或蒸汽所呈現的危險最

小。

主要工作區域
所有維修人員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員應該知道所進行工作的性質。應避免在限定區域內
工作。應當將工作區域劃分開，通過控制可燃物質以確保在此區域內的工作條件是安
全的。

檢查製冷劑是否存在
工作前和工作過程當中應當使用適當的製冷劑監測儀在區域內進行檢查，確保技術人
員意識到存在潛在可燃性氣體。確保所用的檢漏設備適用於可燃製冷劑，如：無火花
，充分密封或本身是安全的檢漏設備。

滅火器的放置
如果對於製冷設備或任何相關的部件進行加熱操作時，適當的滅火器具應該放在易於
拿到的地方。在裝料臺附近放置一個乾粉或二氧化碳滅火器。

禁止火源
從事與暴露在外的容納有或曾經容納可燃製冷劑的管路相關的工作時，不應使用能引
起燃燒或爆炸危險的各種形式的火源。所有可能的火源，包括吸煙在內，在可燃製冷
劑有可能被釋放到周邊環境中時，一定要遠離安裝、修理、移機、處置的地點。在開
始工作之前，要對於設備周邊的環境進行檢查以確保沒有易燃或起火的危險。應明示
“禁止吸煙”的標記。

通風的區域
確保在打開系統前或進行任何加熱作業時，區域是開放的或是充分通風的。在操作過
程中應當保持持續的通風狀態。流通的空氣應當可以使洩漏出來的製冷劑很快疏散並
且更易於排放到大氣中。

製冷設備的檢查
如果改變電氣元件，這些電氣元件應按照使用目的和正確的操作規定進行安裝。任何
時刻，都應當遵守製造商的維護和維修指南。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技術部門。
對於使用可燃製冷劑器具的安裝適用以下檢查專案：

充注製冷劑區域的尺寸應該和安裝含有製冷劑部件的房間尺寸一致。
通風設備及通風口應充分工作，且無阻礙。
如果使用間接的製冷迴圈，則應檢查二級回路中是否有製冷劑存在。
器具上的標識應清晰可見。應修正模糊不清的標記和符號。
製冷管路或電氣元件不應安裝在含有可能腐蝕帶有製冷劑元件的環境中，除非電

氣元件本身由 抗腐蝕的物質製成或具有適當的防腐措施。）

電氣裝置的檢查
電氣元件的維修和維護應包括初始的安全檢查和元件檢查程式。如果存在危及安全的
缺陷，則要將器具電源斷電，直到缺陷得到妥善的處置。如果最後不能完全消除缺陷

，而且又必須繼續操作，那麼就應當採取適當的臨時解決辦法。將此情況報告給器具
的所有者，並且對所有相關人員提出警告。
初始的安全檢查應當包括：

電容放電：此檢查應以一種安全的方式進行，以避免產生電火花；
在充注、回收和清洗系統的過程中沒有裸露在外的電氣元件和配線；
接地的連續性。

密封元件的維修
    維修封閉元件時，在打開密封的蓋子之前應先斷開設備的供電電源。如果在維修
過程中必須有電力供給，那就要對最危險的位置點進行不間斷的洩漏檢測操作，以防
止潛在的危險情況出現。
    對電氣元件的下述維修中應特別注意不會發生影響防護等級的外殼更換。這些維
修包括：線纜受損，過量連接，端子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定安裝，密封受損，密封蓋裝
配的不正確，等等。
確保設備安全的放置。
確保密封或密封材料不會由於老化而喪失防止可燃性氣體進入的作用。替代部件應當
符合製造商的規範要求。
注：使用含矽的密封劑可能會減弱檢漏設備的檢測能力。本質安全型元件在操作之前
不必絕緣。

本質安全型元件的維修
不能確保器具在使用過程中不超過允許電壓和電流的限定時，不得在回路中使用任何
永久的電感或電容。
本質安全型元件是唯一可以在可燃性氣體內繼續工作的類型。測試儀器要設定在正確
的檔位上。
更換的器具只能使用生產廠提供的零部件（只能按照製造商指定的元件進行更換）。
其他部件可能會由於氣體洩漏導致製冷劑起火。

線纜
檢查線纜是否存在磨損、被腐蝕、過壓、震動的現象，周圍的環境是否有鋒能利的邊
緣或其他不利的影響。檢查要考慮像壓縮機、風扇產生老化或持續震動的影響。

可燃製冷劑的檢查
檢查製冷劑的洩漏應當在沒有潛在點火源的環境中進行。不應使用鹵素探頭（或其他
任何使用明火的探測器）進行檢測。

洩漏檢測方法
對於含有可燃性製冷劑的系統，可以採用以下檢測洩漏的方法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電子檢漏儀將用於可燃性製冷劑的檢測，但是靈敏度可能達不到要求，或是可能需要
重新校準。（檢測器具的校準應當在不含製冷劑的環境中進行）確保檢測器具不會成
為潛在的火源，並且適合對相應的製冷劑進行檢測。檢漏儀應當設定為製冷劑的最低
燃燒限值百分數，調到適合的所用製冷劑並確定合適的氣體濃度（最大25%）。

洩漏檢測儀所用的液體適用於大多數製冷劑，但是不要使用含氯的溶劑，以防止氯和
製冷劑發生反應以及腐蝕銅制的管路。
如果懷疑有洩漏，那麼要將所有的可見火源從現場移走或將火熄滅。
如果發生洩漏的位置需要進行焊接，那麼就要回收所有的製冷劑，或者將製冷劑全部
隔離在遠離洩漏點的部位（使用截止閥門）。在進行焊接之前以及在焊接的過程中，
要使用無氧氮（OFN）對整個系統進行淨化。

移除和抽真空
當打開製冷劑回路進行維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時，應當使用常規的程式。但考
慮到可燃性，要遵守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的，應按照以下程式：

排除製冷劑
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抽真空
再次用惰性氣體淨化管路
切割或進行焊接

製冷劑應當被回收到合適的儲存罐中。系統應當用無氧氮進行“沖洗”以確保安全。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重複幾次。此作業不得使用壓縮空氣或氧氣進行。
沖洗過程在系統真空狀態下向系統內充入無氧氮直至達到工作壓力，然後將無氧氮排
放到大氣中，最後再將系統抽成真空。重複此過程直至系統中的製冷劑全部消失。最
後一次充入無氧氮後，排放氣體至大氣壓力，使系統可以進行焊接。如果進行管路焊
接作業，這一操作是必須進行的。
確保真空泵的出口附近沒有任何點火源並且通風良好。

充注製冷劑程式
作為對常規程式的補充，增加以下需求：
——確保在使用製冷劑充注器具時，不會發生不同製冷劑之間的互相污染。包含製冷
劑的管線的總長應當盡可能最短，以減少製冷劑在其內的殘餘量；
——儲罐要保持垂直向上；
——確保製冷系統在充注製冷劑前接地；
——充注完成後（或尚未完成時）在系統上貼上標籤；
——千萬注意不要過量充注。
在向系統再次充注之前用無氧氮進行壓力測試。充注完成後要在試運行之前進行洩漏
測試。在離開該地點時要再進行一次洩漏測試。

報廢
在進行此程式前，技術人員應該對於設備以及它所有的特點都已十分熟悉。推薦實施
安全回收製冷劑的做法。如果對回收的製冷劑進行再利用，進行作業之前，需要對製
冷劑和油的樣本進行分析。在測試之前要保證得到有效的電源。
a)熟悉設備和操作；
b)斷開電源；
c)在進行此程式前確保：

如果需要，機械操作設備應便於對製冷劑儲罐進行操作；

       所有的人身保護器具是有效的，並且能被正確使用；
       整個回收過程要在有資質的人員指導下進行；
       回收設備和儲罐應符合相應的標準。
d)如果可能，對製冷系統抽真空；
e)如果達不到真空，要從多處進行抽取，以抽出系統各部分中的製冷劑；
f)在開始回收之前要確保儲罐在容許的數值範圍內；
g)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開啟回收設備並進行操作；
h)不要將儲罐裝得過滿。（不能超過80%的液體容量）；
i)即便是臨時的，也不得超過儲罐的最大工作壓力；
j)儲罐正確罐裝，直到整個過程結束後，要確保儲罐和設備迅速移走，並且設備所有
的截止閥門均已關閉；
k)回收的製冷劑在清潔和檢查前不得用於另一製冷系統。

標識
器具在報廢並且排空製冷劑後應有用於聲明的標識（器具應貼有標籤聲明此器具已經
報廢並排空製冷劑）。標識應有日期和符號。確保器具上的標識能反映出此器具包含
可燃製冷劑。

回收
不論是維修還是報廢，當從製冷系統去除製冷劑時，推薦使用安全回收的辦法。
確保把製冷劑轉移到儲罐中時，只使用適當的製冷劑儲罐。確保儲罐的數量與整個系
統中的製冷劑量相符。所有的儲罐都被指定用於回收製冷劑並且對製冷劑進行了標識
（也就是用於回收製冷劑的專用儲罐）。儲罐應配有減壓閥和能正常工作的關聯截止
閥。如果可能，空的儲罐在使用前應抽真空，並保持低溫狀態。
回收設備應當保持良好的正常工作狀態，在附近要有一組關於設備的操作說明，並且
要適合進行可燃製冷劑的回收。另外，還要有一套計量過且能夠正常使用的稱重設備
。管路在介面處應當使用密封聯接，並且保持良好的使用條件。在使用前，檢查回收
機是否出於滿意的工作狀態，是否得到完善的保養，任何關聯的電器部件都已密封，
一旦產生洩漏，不會造成起火。如有疑問請諮詢製造廠商。
回收的製冷劑應當裝在相應的儲罐中，和廢棄物轉移的清單一起，返還給製冷劑製造
商。不要在回收器具尤其是儲罐中混裝製冷劑。
拆除壓縮機或是排除壓縮機油時，要確保壓縮機已經抽真空，潤滑油中沒有殘留可燃
製冷劑。要在壓縮機返回供應商之前抽真空。只能通過使用電加熱帶加熱壓縮機加快
此過程。當油從系統中排出時，應當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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